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72號

原      告  瞿竹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孫大龍律師

被      告  瞿維新  

訴訟代理人  林芬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

幣520萬7,38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3萬5,796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0萬7,389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6萬8,285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895號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2

頁】。嗣原告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07頁、第333

頁、第365頁、第385頁、本院卷二第133頁），最終於民國1

14年11月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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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45萬9,4

24元，其中532萬4,971元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餘額13萬4,453元自114年10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被繼承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

華於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因感

染合併骨髓炎，於109年3月26日接受洗腎導管置入手術、

於109年4月23日接受氣切造口手術治療；並於109年3月26

日起至同年4月9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

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

吸加護病房照護。瞿渝華自此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

需專人24小時照護。然被告雖為瞿渝華之獨子，卻不願承

擔照顧瞿渝華之義務，原告不忍瞿渝華無人照料，乃向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宣告瞿渝華為受監

護宣告人，並由原告擔任監護人，經新北地院以109年監

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

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瞿渝華之監護人。後因瞿渝華之財產不足支應其開銷，原

告乃向新北地院聲請准許處分瞿渝華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

（下稱系爭不動產），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

6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

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

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

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

元。

（二）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因其名下除系爭不動產

外，幾無存款，原告只得為其墊付看護費用、醫療輔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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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費用、雜支費用，並於112年6月26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

華於臺灣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戶名：瞿

渝華，下稱瞿渝華台銀帳戶）。又因系爭不動產屋況老舊

不堪，多處漏水且堆放大量雜物，若不先行修繕整理，根

本無法出售，原告只能先行墊款進行系爭不動產之清理及

修繕。詎瞿渝華未待系爭不動產售出，於112年10月16日

即過世，而被告於瞿渝華過世後，竟仍不負責處理瞿渝華

之身後事，而由原告墊付相關費用為瞿渝華辦理喪葬事

宜。是以，原告自110年3月1日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

間，依系爭裁定可請求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1萬

5,000元×31.5個月＝47萬2,500元）；又原告於瞿渝華住

院期間為瞿渝華代墊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

元；及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本院卷

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

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

頁）；另於如附表三所示期間，分別僱用如附表三看護姓

名欄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共支出看護費用141萬6,8

97元；另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陸續匯款至瞿渝華

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款項為2萬3,168元；且原告依系爭

裁定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備出售，共已支出如附表

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準此，原告於擔

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可請求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

元，且原告為瞿渝華代墊及支出如上開所示款項費用，均

屬為瞿渝華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自得請求

返還。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後，對於原告請求其給付

上開金額共545萬9,424元，始終置若罔聞，為此，爰依系

爭裁定、民法第1148條、第176條、第179條之規定併予主

張為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

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對於原告請求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為瞿渝華代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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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

戶內尚未動支金額2萬3,168元；及如附表二編號1-16、20

-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

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128元（即被告

僅爭執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

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

及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1萬4,175元、6,222元部

分，被告均不爭執。然如下列所示費用，被告抗辯均非屬

原告為瞿渝華管理事務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不得請

求被告給付：

　 1、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原告提出之支付證明多為

手寫或自行繕打之表格，無法證明原告究竟支付多少費

用。況一般看護費用在111年8月前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

4,000元，111年8月10日起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6,046

元。然依原告提出表格記載（見本院卷二第105-129

頁），除少數幾個月外，其餘每月均超過2萬6,046元，費

用明顯過高，此顯然不利於瞿渝華，自非屬必要費用。

　 2、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

7、39-40 、42-43、45、48、53所示共1萬679元部分，除

附表二編號42、43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編號53為電費外，

其餘均為瞿渝華亞太手機門號每月之月租費用，惟瞿渝華

既因脊椎手術敗血症休克，張眼臥床，無法言語，有鼻胃

管、氣切、氧氣罩，日常生活起居需他人照顧，而受有監

護宣告，依常理判斷瞿渝華根本無法使用手機通話，惟原

告竟於瞿渝華受監護宣告後，仍繼續繳交手機門號費用至

111年6月，共計9,283元（計算式：596×15＋343＝9,28

3），此費用顯然不利於瞿渝華。甚至於111年5月26日原

告將瞿渝華手機門號之通訊業者由亞太電信改為中華電

信，後原告又改口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

42、43所示），此舉令人匪夷所思，上開手機門號月租費

用，顯然非屬必要費用；又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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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信復話費，並非瞿渝華所使用之市內電話，且該時系

爭不動產正修繕改建中，何須將該市內電話復話；附表二

編號53所示之電費86元，未見原告提出繳納費用之收據，

被告均予以抗辯非屬必要費用。

　 3、附表四所示之系爭不動產之清理修繕費用部分，原告既已

於系爭裁定中向法院表示不再主張於出賣系爭不動產價金

中取回修繕墊付款之請求，然原告卻於自行決定支出鉅額

修繕費用後，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費用，顯有矛盾。且系爭

不動產已進入都更流程，預計於115年12月動工，整棟住

戶均已將土地信託，即地上物將全數拆除，且里長表示系

爭不動產所在公寓住戶均同意都更，僅原告不理會里長，

而繼續大幅修繕改建、加蓋，造成高達如附表四所示313

萬7,212元之修繕費用，此筆費用之支出顯然不利於瞿渝

華；況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原告竟違法將4樓次

臥與陽台間之隔牆打掉，並將次臥之空間外推，而未取得

任何核准變更之使用執照，原告此舉顯然會大幅增加工程

費用，已非屬修繕而係改建；另原告將系爭不動產內其中

1間房間改為和式，另將系爭不動產原有內部未隔間之頂

樓鐵皮屋部分，大興土木架設管線隔成2間套房，此舉並

非單純簡易修繕，反係大興土木更動系爭不動產內部格

局，亦造成工程費用提高甚多，種種行為顯然不利於瞿渝

華，且系爭不動產經原告修繕完成後，業經建管處勘查確

為違建，已來文要求拆除，僅因系爭不動產已確定進入都

更程序而靜待115年10月動工拆除，是原告就系爭不動產

支出如附表四所示金額，均非屬必要。

（二）另瞿渝華台銀帳戶於瞿渝華109年2月5日進行脊椎手術前

尚有41萬3,363元，而瞿渝華台銀帳戶內陸續有匯入勞保

老年年金共27萬6,263元（計算式：6,619元×30＋7,063元

×11＝27萬6,263），以及存款息、重陽禮金、全民共享普

發現金等共計1萬456元。從而，假設瞿渝華台銀帳戶完全

未支出情形下，截至112年6月26日止帳戶內應有70萬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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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41萬3,3630＋27萬6,263＋1萬456＝70萬8

2）。然依原告所述，原告以其中33萬8,500元支付瞿渝華

109年看護費用、2萬5,006元支付醫療輔助耗材費用，故

瞿渝華台銀帳戶之金額應仍尚餘33萬6,576元，就此部分

被告主張與瞿渝華應給付之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2-247頁）：

（一）被繼承人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過世，原告為瞿渝華之

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民國109年2月5日至

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

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

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

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

護。

（二）依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 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所

示，於109年11月30日訪視瞿渝華時無任何反應，眼睛無

法有追焦轉動反應，睡眠時也僅呈現半閉眼狀態，…，醫

生解釋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已無恢復可能性。照顧瞿

渝華之看護Anny…，從今年（109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

時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五天領一次薪水。

（三）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即系爭監護宣告

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

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指定程渚白為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又新北地院另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

事裁定（即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如附

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

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

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

臺幣1萬5,000元。

（四）為照護瞿渝華，原告於109年10月底，委託仲介人祥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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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人力開發有限公司聘僱印尼籍外傭YULITA SUDARMI（下

稱YULITA）照顧瞿渝華，支出仲介費8,000元、移工檢疫

費1萬500元，及YULITA健保費1,058元；YULITA於109年11

月6日起至同年月15日止之期間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原告

支付YULITA看護費用1萬4,175元。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2

年6月26日止，雇請外籍移工Anny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

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止，雇請外籍移工OB擔任

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雇請外

籍移工Sattyah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付Sattyah看護費

用6,222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共支出瞿渝華

之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

（五）原告依系爭裁定得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5日

止之期間之監護人報酬共為47萬2,500元；原告於擔任瞿

渝華監護人期間，為瞿渝華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為10

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帳戶內而尚未動支之款為2

萬3,168元。

（六）原告有於附表二所示日期，為瞿渝華支付如附表二所示之

項目及費用，其中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

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

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848元（經核算應為29萬7,128元，

應予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確為原告擔任瞿渝華

之監護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七）原告為清理及整修系爭不動產，有支出裝修費用共313萬

7,212元。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

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

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

13萬7,212元，是否有理由？㈡被告主張得以瞿渝華台銀帳

戶金額33萬6,576元抵銷，是否可採？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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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

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

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均為有

理由：

　 1、按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監

護人得請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

力。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

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3條第1項後段、第1104條、第1

113條定有明文。

　 2、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

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

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

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

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

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

172條、第17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無因管理必

須管理人有為本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即以其管理行為所生

事實上之利益，歸屬於本人之意思，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

可得推知之意思，管理人始得請求本人償還其支出之必要

或有益費用及利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

意旨參照）。

　 3、經查，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兒子，瞿渝

華於接受脊椎手術後，因中樞神經受損，術後無自主行為

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經新北地院以系爭監

護宣告裁定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原告為其監護人，嗣

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死亡，被告為瞿渝華之唯一繼承

人等情，業經兩造所不爭執。又瞿渝華於受監護宣告後之

財產狀況，其名下尚有如系爭不動產、車輛1部及瞿渝華

台銀帳戶每月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等情，此有瞿渝華於110

年8月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佐（見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卷第179-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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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經本院調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卷宗核閱瞿渝華於110年

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清冊無誤，且被告係任職於健行科技

大學，足認具有一定之經濟能力，則依民法第1115條規

定，被告為對瞿渝華負扶養義務之第一順位履行義務之

人，是以，原告對瞿渝華尚不負扶養義務，應堪認定。又

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

為止，均係由原告為其處理事務，支付各項醫療及看護等

相關費用一情，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屬可採。瞿渝華該

期間處於臥床、無法言語之狀態，事實上難以委任原告為

其處理事務，而原告為瞿渝華支出各項生活、醫療、看護

等費用，可認對瞿渝華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再者，原告雖

為瞿渝華之監護人，然對瞿渝華於法律上並不負扶養義

務，已如前述，又依民法第1103條第1 項規定，原告執行

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應由受監護人瞿渝華之財產負擔，故

本件原告所支付之相關必要、有益費用，如有由原告以自

己財產所墊付者，自得本於無因管理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返還。

　 4、就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之各項費用，審酌如下：

　　⑴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本院卷一第157頁至第183頁清

單所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業據提出如卷

附所示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國醫門市部、維康

醫療用品門市內湖國醫店所開立之購物清冊等為證，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自屬可採。

　　⑵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

7元（原告提出如本院卷二第157-160頁所示附表總金額記

載為30萬8,527元，應屬有誤，業經原告於114年11月3日

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並有如

附表二證據資料欄所示之收據、繳費明細等可考；被告除

對於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

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抗辯

非屬必要費用而有爭執外，對於附表二其餘雜費項目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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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則不爭執。查：

　　①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

35、37、39-40、45、48所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6月

止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乃係瞿渝華於進行脊椎手術前

自行與亞太公司簽約綁定手機門號0932XXX243號之每月門

號月租費用725元，並有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電信服務費通

知單可參（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後瞿渝華因中樞神

經受損無自主行為能力，若逕予解約恐生額外之違約金費

用，且上開門號於原告履行監護義務期間仍可作為聯繫醫

院、看護使用，故原告持瞿渝華重大傷病卡與亞太電信公

司協調，自109年10月份起調降該門號每月資費為596元

（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等語，經對照該門號109年7月與1

09年11月電信服務費通知單所示（見支付命令卷第142

頁、第146頁），基本資費方案仍為「4G暢打型資費79

9」，惟自109年11月以後之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內容已無行

動數據傳輸費用（如附表二上開編號證據資料欄所示），

足見原告未使用該門號行動上網，僅係用以撥打、接聽電

話，且如原告主張其有與亞太電信協商後調降費用一節，

堪信為真實。

　　②考量瞿渝華於住院時即留存上開門號予醫院作為聯繫使

用，此有瞿渝華109年2月3日親自填載簽名之手術說明同

意書附卷可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監宣字第854

號卷（下稱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12頁】，而原告確實

有使用上開門號與醫院、看護聯繫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之

必要性，則原告主張於瞿渝華無自主行為能力後，仍持續

支出如附表二17-19、22-23、25-26、28、32-33、35、3

7、39-40、45、48所示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除慮及逕

自解約可能產生之額外違約費用外，其繼續使用上開門號

作為聯絡醫院、看護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同有其必要性等

情，堪信屬實，足認原告支出上開費用乃處理瞿渝華監護

事務所必須，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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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另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分別為瞿渝華積欠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105年2月1日至同年月23日之手機月租費用1,2

27元，及105年4月11日至同年5月5日之市內電話月租費

用，此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可考（見支付命

令卷第176頁下方、第177頁上方），則原告為瞿渝華清償

前所積欠之債務，自屬有益於瞿渝華本人，自可請求返

還。

　　④另附表編號53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為系爭不動

產111年9月27日至同年11月24日期間之電費，且確為原告

所墊付，業據原告提出繳費收據為證，被告抗辯未有收據

可資證明云云，顯然有誤。

　　⑤準此，原告主張有以自己財產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

項目、金額，均屬執行監護義務相關之必要及對瞿渝華有

益之費用等語，均屬可採。

　　⑶原告另主張有為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聘請如附表三

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並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看護費

用等情；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

費用一節不爭執；惟對於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

抗辯顯然過高，且原告並非是找不到合法之外籍看護，反

而係原告任意終止與附表三編號1所示看護之勞動契約，

而另外聘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非法外籍看護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94頁）。經查：

　　①被告對於原告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共14

1萬6,897元一事並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經附表三編號

2、3所示外籍看護領用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為證，復經本

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原本無訛（見

本院卷一第133-148頁、卷二第10頁、第105-129頁）。上

開零用金簽收明細表可看出原告給付外籍看護零用金之時

間、金額，同時載有計算式，並逐一經外籍看護簽名收

受，由其記載之型式、態樣綜合判斷，應係每交付一筆零

用金即由受領人簽名確認，日積月累逐筆記載而成，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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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訟杜撰，實堪採信。參以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家事調查

官於109年11月30日所製作之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

告）所示：「瞿渝華目前仍住院於內湖三軍總醫院…。照

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自稱為印尼籍且坦承其屬於黑工，從

今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之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

元，5天領一次薪水。觀看瞿渝華之背部皮膚狀況正常…

且現場觀察Anny之抽痰動作熟練，瞿渝華身上全無異味，

可認目前瞿渝華受養護之狀況尚佳。原告陳述從下周一起

（11/23）將有正式聘僱之外籍看護到職，並提供相關文

件佐證（即如本院卷二第161-173頁），但新看護的照顧

品質是否能如Anny一樣仍未知。」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

卷第110-114頁），足徵外籍移工Anny自109年4月起即開

始照顧瞿渝華，且其履行之看護工作符合標準，僅係因原

告已為瞿渝華申請到合法外籍看護而改委由附表三編號1

所示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工作。

　　②原告復主張因YULITA SUDARMI欠缺看護照顧經驗，致瞿渝

華險些截肢，其乃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

再改聘僱Anny看護瞿渝華，後又因新冠毅情爆發，政府全

面禁止移工入境，導致缺工，故遲遲未能再申請合法之外

籍移工擔任看護等語。審酌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確

有需求24小時看護之必要，而原告於監護期間，發現附表

三編號1所示外籍移工YULITA SUDARMI之照護品質不佳，

恐有致瞿渝華受有身體損害之危險，而斷然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改聘請前已有看護瞿渝華經驗且

照護品質尚佳之Anny為擔任看護，難認原告此舉有何不利

於瞿渝華，雖因此增加看護費用，仍應認屬為瞿渝華支出

之必要及有益費用，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於Anny於112

年6月26日離職後（Anny於112年6月28日離境），因當時

外籍移工短缺，乃透過「信安看護」仲介，以日薪2,500

元續為瞿渝華聘請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外籍移工OB擔任瞿

渝華之看護，並支出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看護費用，業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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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出經外籍移工OB簽名之零用金明細為證，詳如前

述，堪認原告確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之看護費

用，且該期間瞿渝華確有需求看護之必要性。被告雖抗辯

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過高云云，然考量當時因

疫情影響，政府禁止外籍移工入境而造成缺工之實際情

況，本難以期間經過後之通常看護薪資作比擬而質疑費用

過高，況原告既已實際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

示看護費用，且瞿渝華確有受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

其代墊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屬必要

且有益之費用，自屬有據。

　　⑷原告另主張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

費用共313萬7,212元，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四證據資料欄

所示收據、發票等為佐；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四所

示之金額並不爭執，僅抗辯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

且已進入都更程序，後續地上物將全數於115年10月拆

除，原告花費巨資修繕裝潢系爭不動產，顯屬不利於瞿渝

華，所支出之費用不得返還等語。然查：

　　①系爭不動產係於113年8月16日始由被告與三穎建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委託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此有被告提出不動產信託契約書1份（見本院卷二

第227-229頁）附卷可稽，而如附表四所示，原告係自111

年4月起即開始修繕系爭不動產，自難逕以系爭不動產於

事後擬進行都更程序而有拆除可能，而反推認定原告於11

1年4月起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修繕行為不利於瞿渝華本

人。

　　②再者，由原告向法院聲請處分系爭不動產時委託仲介評估

系爭不動產之現況所示【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監

宣字第479號卷（下稱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系爭不

動產（含4樓及頂樓加蓋室內）內堆滿舊物、雜物、室內

天花板、牆面佈滿壁癌，且4樓尚有未完工之套房隔間

牆、室內尚有通往頂樓之升降機孔等情狀，此有系爭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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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當時之現況照片可佐，仲介經評估後認為若系爭不動產

內之雜物未清除淨空，屋況未改善，完全無法銷售等情，

顯然以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縱使原告依系爭裁定得代

為處分系爭不動產，亦會因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窒礙難

行，足徵原告於處分系爭不動產前，確有先為清除修繕系

爭不動產之必要性，此有原告提出110年8月3日就系爭不

動產委託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1份及系爭不動產

斯時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231頁及系爭裁定

卷第71-85頁）。另徵諸瞿渝華於住院前堆置於系爭不動

內之物品及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調查官製作之系爭調查報

所示：「訪談程渚白時，其證稱…當瞿渝華剛住院時，程

渚白還與其商量如何處理相關之醫療事務與費用問題…，

也將永和之房子整修，預計作為出租套房收益來支應未來

之養護費用，但才整修到一半瞿渝華就堅持開刀而失去意

識至今，目前永和的房子就像廢墟一樣，無法使用或出

租」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2-113頁），顯見瞿渝

華本即有整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出租之計畫，則原

告考量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於111年4月起墊付費用，先行

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處分，應認有利於瞿渝華，

且不違反瞿渝華於尚有行為能力前之意思表示，堪予認

定。

　　③另對照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修繕前、後之對比照片所示

（見本院卷二第17-95頁），與附表四所示明細、金額大

致相符；且據被告陳報系爭不動產自113年5月起由被告出

租予他人並收取租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足認系爭

不動產經原告墊付如附表四所示費用後，已具有相當之經

濟價值，且由被告現享有該經濟利益等情，同堪認定。被

告徒以附表四所示費用龐大，原告就系爭不動產已非單純

清理修繕而係達改建之程度，未考量系爭不動產即將進行

都更而須拆除，抗辯原告此舉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云云，然

原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修繕時，系爭不動產日後是否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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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而有拆除之可能，均未可知，且原告上開行為顯未違

反瞿渝華本即有修繕系爭不動產以進行出租之意思，亦為

當時為籌措持續照顧瞿渝華之安養費用所為之必要行為，

業如前述，是以，原告請求返還其代墊如附表四所示系爭

不動產之修繕費用，自屬有據。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非可

採。

　　⑸原告另依系爭裁定核定，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2

月15日止，每月1萬5,000元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

元，及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

68元，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均堪認定。

　 5、從而，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

華死亡為止，為瞿渝華處理支付各項醫療輔助耗材費用、

雜費、看護費用、系爭不動產修繕費用及得請求監護人報

酬及其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尚未動支之金額等，合計金額

為545萬8,704元（計算式：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原

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醫

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附表二雜費30萬7,807元＋

附表三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附表四修繕費用313萬7,2

12元＝545萬8,704元）。

（二）被告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25萬1,31

5元主張抵銷：

　　　原告為瞿渝華代墊支出之金額共545萬8,704元，已如前

述。被告抗辯依瞿渝華台銀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

一第265-287頁），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09年2月26日起至1

13年1月15日止，仍有持續匯入勞保老年年金27萬6,263元

以及重陽禮金、存款利息共1萬456元，且瞿渝華台銀帳戶

於109年2月5日尚有結餘41萬3,363元，扣除原告主張為瞿

渝華支付109年看護費用33萬8,500元、及醫療輔助耗材費

用2萬5,006元後，尚有33萬6,576元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原告對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

年1月1日後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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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張抵銷一節，並不爭執，僅主張原告於109年12月1日

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台銀帳戶，而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

年12月30日結餘僅10萬1,331元，由此可看出瞿渝華台銀

帳戶內屬瞿渝華之財產，於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

之10萬元後，僅餘1,331元，顯然瞿渝華台銀帳戶內109年

12月30日前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均已用

罄，被告得主張抵銷之數額應以瞿渝華台銀帳戶110年1月

1日起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共23萬9,387元為

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1頁）。經查，瞿渝華台銀帳戶

明細資料所示，於109年12月30日餘額10萬1,331元，若扣

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僅餘1,331元（見

本院卷一第270頁），足認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1

日前所匯入之款項確實均已用於支應其照護之必要費用無

訛。而原告本件請求金額大致為110年1月以後代墊支出之

款項，是以，原告基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起迄至

113年1月15日銷戶為止所匯入之補助津貼，已與原告逐次

匯入之金額一併用於支付瞿渝華所必要之各項費用，而自

認應於本件請求金額中扣除一節（見支付命令卷第3頁背

面），洵屬有據。經本院核對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

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銷戶止

之期間，非屬原告所匯入之款項明細如附表五所示，總金

額為25萬1,315元，準此，原告為瞿渝華支出款項中，既

有25萬1,315元係由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勞

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存款利息等屬瞿渝華之財產所支

出，自應將該款項扣除。則被告得以如附表五所示金額25

萬1,315元主張抵銷，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數額，顯為

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20萬7,389元（計算

式：545萬8,704元－25萬1,315元＝520萬7,389元），含

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及其他為瞿渝華所支出必要或有

益費用，自得依系爭裁定及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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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華償還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惟因瞿渝華已死亡，

被告為其唯一繼承人，故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之範圍內給

付原告520萬7,389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

無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

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款

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支付命令狀繕本於113年4

月29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戶籍地所在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

分局普仁派出所（見支付命令卷第356頁），依民事訴訟法

第138條第2項規定，該寄存送達自113年4月29日起，經10日

即113年5月10日發生送達效力，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

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遺產範圍內，給付原

告520萬7,389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對被告就訴請返還代墊款部

分。係在單一聲明下，為同一之目的，依無因管理、繼承或

不當得利、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依其單一之聲明而為

裁判，此為訴之選擇合併。而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既已依無

因管理及繼承法律關係准許原告請求，即無庸審酌不當得利

請求權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七、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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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

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系爭不動產

附表二：雜費項目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分之1

2 新北市○○區○○段000 ○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 號4 樓）

全部

編號 日期 明細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109年8月6日 雙和醫院醫療費 3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1頁

2 109年8月10日 亞太手機-109/7 7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

3 109年8月31日 自來水費7/2-8/31 574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3頁

4 109年9月26日 三總病歷影印 5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4頁

5 109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6 109年11月27日 相片 22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5頁

7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

之仲介費

8,0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5頁

8 109年11月2日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

就業安定費（檢疫費用）

1萬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7頁

9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

健保費

1,058元 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10 109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11 110年1月6日 亞太手機-109/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8頁

12 110年2月8日 109年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9頁

13 110年2月17日 亞太手機-110/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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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0年2月18日 110/1-2 月設備維持費 280元

15 110年2月18日 110/1-2月接電費 400元

16 110年2月23日 就業安定費 1,08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1頁

17 110年3月11日 亞太手機-110/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5頁

18 110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4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6頁

19 110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0 110年6月21日 電費-110/06 10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7頁

21 110年8月12日 抗告費 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9頁

22 110年7月8日 亞太手機-110/06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3 110年8月9日 亞太手機-110/07 596元

24 110年8月10日 電費-110/08 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2頁

25 110年9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8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4頁

26 110年10月7日 亞太手機-110/09 596元

27 110年10月25日 電費-110/10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6頁

28 110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5頁

29 110年11月30日 110年度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0 110年12月10日 電費-110/12 8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7頁

31 110年12月3日 自來水復水費 6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2 110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9頁

33 111年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1頁

34 111年1月28日 111/01水費 54元

35 111年2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2頁

36 111年2月25日 111/02電費 84元

37 111年3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3頁

38 111年3月10日 111/03水費 136元

39 111年4月8日 亞太手機-111/03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5頁

40 111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4 596元

41 111年5月19日 111/05水費 15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

42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1,227元

43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7頁

44 111年6月9日 醫療證明 200元

45 111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8頁

46 111年6月10日 111/06電費 8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9頁

47 111年6月24日 耕莘醫院醫療費用 315元

48 111年6月30日 亞太手機-111/06 34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0頁

49 111年7月13日 111/07水費 157元

50 111年8月29日 111/08電費 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1頁

51 111年9月28日 111/09水費 157元

52 111年10月26日 111/10電費 2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2頁

53 111年12月9日 111/12電費 86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

54 111年12月16日 士林地院裁判費 5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0頁

55 112年1月31日 112/01水費 3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5頁

56 112年2月26日 112/02電費 20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6頁

57 112年3月31日 112/03水費 16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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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看護費用

附表四：系爭不動產清理修繕費用

58 112年4月12日 三總費用收據（特殊材料

費）

2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8頁

59 112年5月31日 112/05水費 17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9頁

60 112年6月26日 112/06電費 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0頁

61 112年8月18日 112/08電費 25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3頁

62 112年9月19日 律師費 5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1-192頁

63 112年9月26日 112/09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193頁

64 112年10月9日 平口褲、襪 259元 見本院卷一第194頁

65 112年10月11日 全家福-鞋 1,885元

66 112年10月12日 全家福-襪 76元

67 112年10月16日 三總醫療費用 2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5頁

68 112年10月16日 往生用品費 1,15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6頁

69 112年10月18日 寄發訃聞郵資 203元 見本院卷一第197-200頁

70 112年10月18日 禮儀社費用 6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201-204頁

71 112年10月25日 禮儀社費用 6萬4,700元

72 112年10月21日 誦經場地費 1,6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5頁

73 112年10月25日 112/10電費 23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74 112年11月6日 禮儀社費用 2,9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7頁

75 112年11月7日 112年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8頁

76 112年11月9日 112/11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209頁

77 112年11月20日 112/7-9 月勞動部就業安

定費

1,742元 見本院卷一第210頁

78 111年11月30日 111年度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11頁

小計 30萬7,807元

（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

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見本院卷

二第240頁）

編號 看護姓名 看護期間 支出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YULITA SUDARMI 109年11月6日起至109

年11月15日

1萬4,175元 見本院卷二第181頁

2 Anny 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

6月26日

（共906日）

132萬6,0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33-145

頁即本院卷二第105-1

29頁

3 OB 112年6月25日起至112

年7月22日

7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48頁

4 Sattyah 112年7月21日起至112

年7月26日

6,22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3頁

總計 141萬6,897元

編號 種類 日期 金額 公司名稱/明細 證據資料

1 發票類 111年4月9日 2萬5,00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1頁

2 111年5月27日 5萬4,1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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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年6月10日 5萬5,236元

4 111年6月24日 4萬3,36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3頁

5 111年7月25日 2萬8,245元

6 2萬7,8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4頁

7 3萬6,750元

8 111年8月25日 2萬5,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5頁

9 111年9月11日 2萬9,584元

10 111年12月7日 5萬1,0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6頁

11 111年12月20日 3萬9,911元

12 111年12月26日 7萬2,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7頁

13 112年1月7日 6萬4,168元

14 112年8月23日 42萬46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8頁

15 112年5月2日 9萬4,500元 正泰興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9頁

16 112年5月5日 8萬4,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0頁

17 112年5月9日 9萬6,600元

18 112年5月18日 2萬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2頁

19 111年12月20日 21萬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1頁

20 111年11月 3萬4,650元

21 112年5月11日 480元 弘霖五金百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3頁

22 112年5月24日 45元

23 111年9月30日 5萬7,824元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4頁

24 111年12月30日 3萬6,99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2

16頁

25 112年1月13日 76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頁

26 111年12月26日 11萬7,615元 浩漢實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7頁

27 112年5月19日 7萬6,483元

28 111年10月6日 5萬4,600元 翔輝玻璃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8頁

29 112年5月29日 4萬1,515元

30 111年12月2日 1萬5,750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

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9頁

31 111年12月12日 7,3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0頁

32 111年12月17日 5,250元

33 111年12月27日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1頁

34 112年2月20日 1萬4,700元

35 1萬5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2頁

36 112年2月28日 5,250元

37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3頁

38 112年3月22日 1萬4,175元

39 8,4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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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11年7月20日 7萬9,294元 羚楷貿易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25頁

41 112年5月2日 4萬360元

42 111年8月3日 1,394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26頁

43 111年8月9日 8,44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7頁

44 111年8月19日 1萬9,450元

45 111年8月30日 99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8頁

46 111年11月11日 1,953元

47 112年7月20日 1萬9,8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9頁

48 112年5月9日 1,166元 台璜水電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0頁

49 112年5月10日 715元

50 93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1頁

51 112年5月11日 3,911元

52 111年7月30日 1,407元 銘丰金屬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2頁

53 111年8月4日 1,4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3頁

54 111年8月31日 578元

55 111年9月8日 1,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4頁

56 111年9月15日 399元

57 111年7月3日 300元 特力屋 見支付命令卷第235頁

58 111年8月28日 595元

59 111年8月29日 4,498元

60 111年9月6日 6,080元

61 111年12月1日 5,000元 全威電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6頁

62 111年12月29日 4,043元

63 111年11月29日 780元 得和油漆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7頁

64 112年1月 160元

65 111年9月2日 1萬300元 慶華電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8頁

66 112年3月2日 5,600元

67 111年8月9日 3萬8,714元 川榮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9頁

68 112年5月8日 1萬1,63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40頁

69 8,269元

70 112年5月12日 525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

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1頁

71 195元

72 112年5月24日 662元 建林室內裝修木材

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2頁

73 112年7月13日 3,024元

74 112年5月20日 8萬6,100元 漢全營造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3頁

75 111年6月15日 3,990元 潔適能害蟲防治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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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11年11月28日 575元 中央電器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4頁

77 111年12月1日 6,620元 荃薪建材五金行

78 111年12月5日 198元 金光興號 見支付命令卷第245頁

79 112年5月9日 600元 大富電器行

80 112年5月16日 1萬5,000元 石記實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46頁

81 111年11月 4,768元 大地瓦企業有限公

司

82 111年10月14日 2萬8,560元 綠的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7頁

83 112年5月22日 578元 高興企業有限公司

84 111年8月16日 199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8頁

85 111年3月26日 142元

86 111年2月15日 20元 大日開發中和國小

停車費

87 111年3月26日 268元 永利藥局

88 111年9月17日 52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9頁

89 111年5月19日 190元

90 112年5月15日 125元 內行家

91 112年8月30日 3萬6,816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

行

小計 2,46萬806元 

92 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814元 餐費 見支付命令卷第251頁

93 　 580元 餐費-3/4.3/5

94 　 500元 餐費-2/25.3/1

95 111年8月9日 2,250元 棧板-劉三五金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2頁

96 111年9月15日 480元 順立鎖印行

97 112年3月3日 1,900元 水槽面-亞豐舊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3頁

98 240元 餐費-3/3

99 112年4月6日 2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100 112年4月20日 1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54頁

101 112年5月13日 220元 餐費-香港荃灣燒臘

店

102 112年5月20日 150元 磁磚清潔劑-忠誠五

金行

小計 7,434元

103 其他單據

（支出證

明單、估

價單等）

110年11月2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8頁

104 110年12月4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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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6 110年12月25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9頁

107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8 111年1月6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09 111年1月15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0頁

110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111 111年2月12日 1,0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112 111年2月17日 130元 太空包-世界五金

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1頁

113 111年3月26日 650元 餐費-呈信永貞店

114 111年2月26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11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2頁

116 111年3月5日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17 111年3月12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18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3頁

119 111年3月19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20 111年4月4日 5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121 111年4月9日 480元 餐費-泰國妹妹 見支付命令卷第264頁

122 111年4月20日 2,200元 謝育霖-垃圾

123 111年4月30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4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5頁

125 111年5月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126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7 111年5月18日 2,0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6頁

128 111年5月19日 1,2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29 111年5月20日 1,7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

000000

130 111年6月15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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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7,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2 160元 遮雨布-友信建材五

金行-00000000

133 360元 防水劑-世界五金

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8頁

134 111年6月28日 180元 帆布-世界五金行-0

000-0000

135 111年7月14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6 2,200元 工資-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9頁

137 111年7月15日 8,450元 睿豐鋼品有限公司-

00000000

138 111年7月22日 108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

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0頁

139 111年7月24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140 111年8月6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見支付命令卷第271頁

141 111年8月7日 1,500元 工資-程渚白

142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43 111年8月10日 1,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2頁

144 4,500元 租用起重機-鑫泉起

重有限公司0000-00

00

145 2,150元 工資-沈勢展

146 3,272元 工資-徐家廣0000-0

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3頁

147 111年8月15日 850元 白扁線-真的好有限

公司0000-0000

148 111年8月16日 1,700元 工資-劉先生

149 111年8月17日 2,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4頁

150 200元 膠-建林室內裝修木

材行0000-0000

151 2,500元 設計圖-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75頁

152 111年8月18日 830元 ab膠-得和油漆有限

公司-0000-0000

153 111年8月19日 1,000元 材料-開宇電器行-0

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6頁

154 590元 鋁管-嘉源五金有限

公司-0000-0000

155 111年8月15日 9,800元 鋼管-開宇電器行-0

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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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11年8月26日 1萬元 垃圾運送-鄭勝仁 見支付命令卷第277頁

157 111年8月30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8 111年8月31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9 160元 接著劑-元泉五金

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8頁

160 111年9月1日 230元 刷子-得和油漆有限

公司-0000-0000

161 111年9月5日 8萬元 木工-華春蓬

162 111年9月6日 950元 油漆材料-得和油漆

有限公司-0000-000

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9頁

163 111年9月13日 4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

0-0000

164 111年9月14日 5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

0-0000

165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66 650元 噴漆-高興企業有限

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0頁

167 111年9月15日 130元 免釘膠-金光興號-0

000-0000

168 111年9月18日 550元 劉三五金行

169 111年9月17日 180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

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1頁

170 1,000元 修天車-陳先生

171 111年9月20日 1萬7,000元 鐵工-杜展僑-0000-

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2頁

172 111年9月22日 1,040元 劉三五金行

173 111年10月2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74 111年9月26日 6,000元 防漏鐵工工程-杜展

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3頁

175 111年9月27日 3,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76 111年10月4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77 111年10月15日 1,1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84頁

178 111年10月26日 3,290元 抽風機

179 111年11月12日 100元 螺絲-金光興號-000

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5頁

180 111年11月1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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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11年11月28日 1,5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82 111年12月5日 2,000元 工資-林先生

183 2,5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7頁

184 111年12月7日 3,4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85 111年12月9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86 111年12月10日 150元 世界五金-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8頁

187 111年12月14日 5,9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88 440元 餐費-王太郎等4人

189 9,000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

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9頁

190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191 111年12月23日 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92 112年1月3日 270元 免釘膠-銘丰金屬有

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0頁

193 112年2月4日 2,400元 工資-何先生

194 112年2月6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95 112年2月17日 1萬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

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1頁

196 2,500元 混合物-石記

197 2,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198 112年3月1日 300元 高來螺絲工業有限

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92頁

199 112年2月25日 66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

00000

200 112年3月1日 33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

00000

201 112年2月25日 360元 麻-建林室內裝修木

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3頁

202 112年2月27日 5,600元 鋼管等

203 112年2月28日 2,000元 工資-阿寶 見支付命令卷第294頁

204 112年3月1日 1,580元 木工師中午便當

205 112年3月3日 170元 6分-建林室內裝修

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5頁

206 112年3月4日 240元 發泡劑-世界五金-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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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112年3月10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

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96頁

208 112年4月6日 4,400元 工資+餐費

209 112年4月8日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210 112年4月20日 2,345元 清垃圾 見支付命令卷第297頁

211 112年5月5日 1,700元 工資-大台北

212 112年5月6日 6,500元 工資-陳

213 112年5月12日 2,200元 搬物品 見支付命令卷第298頁

214 112年5月13日 1,900元 清潔工-林

215 112年5月14日 4,900元 5/11-13工資-林麗

欽

216 112年5月19日 120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

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9頁

217 112年5月20日 1,900元 工資-謝

218 112年5月21日 2,000元 補磁磚

219 111年9月22日 6萬8,8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

(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0頁

220 112年5月17日 1萬2,0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

(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1頁

221 112年3月9日 7萬5,600元 涂春桃、林明貴000

0-000000(木作)

222 112年4月19日 3萬7,300元 黃紹欽-中和地磅

223 112年5月10日 180元 水泥砂(5kg).清潔

劑-龍城建材

見支付命令卷第302頁

224 112年4月20日 1萬2,000元 石記-混合物1台

225 112年5月15日 8,000元 石記-混合物2.5米

226 112年7月20日 8,400元 鐵工陳志忠 見支付命令卷第303頁

227 112年3月7日 36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

行

228 335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

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4頁

229 112年3月10日 292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

行

230 112年7月14日 27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

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5頁

231 112年7月17日 9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

行

232 112年3月4日 750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本院卷一第355頁

233 111年7月26日 7萬5,97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07-409

頁234 111年12月7日 1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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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

非原告匯入之項目、金額

235 112年1月3日 530元 大來螺絲工業有限

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236 112年5月10日 6,000元 富巃實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3頁

小計 66萬8,972元

總計 313萬7,212元

編號 存款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本院卷一）

1 110年1月28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第271頁

2 110年2月25日 6,619元

3 110年3月30日 6,619元 第272頁

4 110年4月29日 6,619元

5 110年5月28日 6,619元

6 110年6月21日 存款息 32元 第273頁

7 110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8 110年7月29日 6,619元 第274頁

9 110年8月30日 6,619元

10 110年9月29日 6,619元

11 110年10月28日 6,619元 第275頁

12 110年11月29日 6,619元

13 110年12月21日 存款息 29元 第276頁

14 110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15 111年1月27日 6,619元

16 111年2月24日 6,619元 第277頁

17 111年3月30日 6,619元

18 111年4月28日 6,619元 第278頁

19 111年5月30日 6,619元

20 111年6月21日 存款息 36元 第279頁

21 111年6月29日 物價調整 444元

22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23 111年7月28日 7,063元

24 111年8月30日 7,063元 第280頁

25 111年9月21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26 111年9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27 111年10月28日 7,063元 第281頁

28 111年11月29日 7,063元

29 111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12元 第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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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11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1 112年1月19日 7,063元

32 112年2月23日 7,063元 第283頁

33 112年3月3日 廢車回收 2,300元

34 112年3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第284頁

35 112年4月1日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6,000元

36 112年4月27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7 112年5月30日 7,063元 第285頁

38 112年6月21日 存款息 149元

39 112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0 112年7月28日 7,063元 第286頁

41 112年8月30日 7,063元

42 112年9月27日 7,063元

43 112年10月18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44 112年10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5 112年11月29日 7,063元

46 112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83元 第287頁

47 113年1月15日 存款息 32元

小計 25萬1,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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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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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72號
原      告  瞿竹華  




訴訟代理人  孫大龍律師
被      告  瞿維新  
訴訟代理人  林芬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520萬7,38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3萬5,7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0萬7,38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6萬8,285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895號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2頁】。嗣原告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07頁、第333頁、第365頁、第385頁、本院卷二第133頁），最終於民國114年11月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45萬9,424元，其中532萬4,971元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餘額13萬4,453元自114年10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被繼承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因感染合併骨髓炎，於109年3月26日接受洗腎導管置入手術、於109年4月23日接受氣切造口手術治療；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瞿渝華自此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然被告雖為瞿渝華之獨子，卻不願承擔照顧瞿渝華之義務，原告不忍瞿渝華無人照料，乃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人，並由原告擔任監護人，經新北地院以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後因瞿渝華之財產不足支應其開銷，原告乃向新北地院聲請准許處分瞿渝華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二）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因其名下除系爭不動產外，幾無存款，原告只得為其墊付看護費用、醫療輔助耗材費用、雜支費用，並於112年6月26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於臺灣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戶名：瞿渝華，下稱瞿渝華台銀帳戶）。又因系爭不動產屋況老舊不堪，多處漏水且堆放大量雜物，若不先行修繕整理，根本無法出售，原告只能先行墊款進行系爭不動產之清理及修繕。詎瞿渝華未待系爭不動產售出，於112年10月16日即過世，而被告於瞿渝華過世後，竟仍不負責處理瞿渝華之身後事，而由原告墊付相關費用為瞿渝華辦理喪葬事宜。是以，原告自110年3月1日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依系爭裁定可請求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1萬5,000元×31.5個月＝47萬2,500元）；又原告於瞿渝華住院期間為瞿渝華代墊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及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另於如附表三所示期間，分別僱用如附表三看護姓名欄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共支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另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陸續匯款至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款項為2萬3,168元；且原告依系爭裁定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備出售，共已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準此，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可請求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且原告為瞿渝華代墊及支出如上開所示款項費用，均屬為瞿渝華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自得請求返還。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後，對於原告請求其給付上開金額共545萬9,424元，始終置若罔聞，為此，爰依系爭裁定、民法第1148條、第176條、第179條之規定併予主張為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對於原告請求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為瞿渝華代墊之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金額2萬3,168元；及如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128元（即被告僅爭執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及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1萬4,175元、6,222元部分，被告均不爭執。然如下列所示費用，被告抗辯均非屬原告為瞿渝華管理事務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1、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原告提出之支付證明多為手寫或自行繕打之表格，無法證明原告究竟支付多少費用。況一般看護費用在111年8月前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4,000元，111年8月10日起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6,046元。然依原告提出表格記載（見本院卷二第105-129頁），除少數幾個月外，其餘每月均超過2萬6,046元，費用明顯過高，此顯然不利於瞿渝華，自非屬必要費用。
　 2、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所示共1萬679元部分，除附表二編號42、43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編號53為電費外，其餘均為瞿渝華亞太手機門號每月之月租費用，惟瞿渝華既因脊椎手術敗血症休克，張眼臥床，無法言語，有鼻胃管、氣切、氧氣罩，日常生活起居需他人照顧，而受有監護宣告，依常理判斷瞿渝華根本無法使用手機通話，惟原告竟於瞿渝華受監護宣告後，仍繼續繳交手機門號費用至111年6月，共計9,283元（計算式：596×15＋343＝9,283），此費用顯然不利於瞿渝華。甚至於111年5月26日原告將瞿渝華手機門號之通訊業者由亞太電信改為中華電信，後原告又改口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此舉令人匪夷所思，上開手機門號月租費用，顯然非屬必要費用；又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之中華電信復話費，並非瞿渝華所使用之市內電話，且該時系爭不動產正修繕改建中，何須將該市內電話復話；附表二編號53所示之電費86元，未見原告提出繳納費用之收據，被告均予以抗辯非屬必要費用。
　 3、附表四所示之系爭不動產之清理修繕費用部分，原告既已於系爭裁定中向法院表示不再主張於出賣系爭不動產價金中取回修繕墊付款之請求，然原告卻於自行決定支出鉅額修繕費用後，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費用，顯有矛盾。且系爭不動產已進入都更流程，預計於115年12月動工，整棟住戶均已將土地信託，即地上物將全數拆除，且里長表示系爭不動產所在公寓住戶均同意都更，僅原告不理會里長，而繼續大幅修繕改建、加蓋，造成高達如附表四所示313萬7,212元之修繕費用，此筆費用之支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況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原告竟違法將4樓次臥與陽台間之隔牆打掉，並將次臥之空間外推，而未取得任何核准變更之使用執照，原告此舉顯然會大幅增加工程費用，已非屬修繕而係改建；另原告將系爭不動產內其中1間房間改為和式，另將系爭不動產原有內部未隔間之頂樓鐵皮屋部分，大興土木架設管線隔成2間套房，此舉並非單純簡易修繕，反係大興土木更動系爭不動產內部格局，亦造成工程費用提高甚多，種種行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且系爭不動產經原告修繕完成後，業經建管處勘查確為違建，已來文要求拆除，僅因系爭不動產已確定進入都更程序而靜待115年10月動工拆除，是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金額，均非屬必要。
（二）另瞿渝華台銀帳戶於瞿渝華109年2月5日進行脊椎手術前尚有41萬3,363元，而瞿渝華台銀帳戶內陸續有匯入勞保老年年金共27萬6,263元（計算式：6,619元×30＋7,063元×11＝27萬6,263），以及存款息、重陽禮金、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等共計1萬456元。從而，假設瞿渝華台銀帳戶完全未支出情形下，截至112年6月26日止帳戶內應有70萬82元（計算式：41萬3,3630＋27萬6,263＋1萬456＝70萬82）。然依原告所述，原告以其中33萬8,500元支付瞿渝華109年看護費用、2萬5,006元支付醫療輔助耗材費用，故瞿渝華台銀帳戶之金額應仍尚餘33萬6,576元，就此部分被告主張與瞿渝華應給付之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2-247頁）：
（一）被繼承人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過世，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民國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 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
（二）依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 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所示，於109年11月30日訪視瞿渝華時無任何反應，眼睛無法有追焦轉動反應，睡眠時也僅呈現半閉眼狀態，…，醫生解釋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已無恢復可能性。照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從今年（109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五天領一次薪水。
（三）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即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指定程渚白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新北地院另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事裁定（即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四）為照護瞿渝華，原告於109年10月底，委託仲介人祥和國際人力開發有限公司聘僱印尼籍外傭YULITA SUDARMI（下稱YULITA）照顧瞿渝華，支出仲介費8,000元、移工檢疫費1萬500元，及YULITA健保費1,058元；YULITA於109年11月6日起至同年月15日止之期間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原告支付YULITA看護費用1萬4,175元。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2 年6月26日止，雇請外籍移工Anny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止，雇請外籍移工OB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雇請外籍移工Sattyah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付Sattyah看護費用6,222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共支出瞿渝華之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
（五）原告依系爭裁定得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之監護人報酬共為47萬2,500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為瞿渝華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為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帳戶內而尚未動支之款為2 萬3,168元。
（六）原告有於附表二所示日期，為瞿渝華支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項目及費用，其中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848元（經核算應為29萬7,128元，應予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確為原告擔任瞿渝華之監護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七）原告為清理及整修系爭不動產，有支出裝修費用共313萬7,212元。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是否有理由？㈡被告主張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金額33萬6,576元抵銷，是否可採？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均為有理由：
　 1、按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監護人得請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力。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3條第1項後段、第1104條、第1113條定有明文。
　 2、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無因管理必須管理人有為本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即以其管理行為所生事實上之利益，歸屬於本人之意思，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管理人始得請求本人償還其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及利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兒子，瞿渝華於接受脊椎手術後，因中樞神經受損，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經新北地院以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原告為其監護人，嗣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死亡，被告為瞿渝華之唯一繼承人等情，業經兩造所不爭執。又瞿渝華於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狀況，其名下尚有如系爭不動產、車輛1部及瞿渝華台銀帳戶每月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等情，此有瞿渝華於110年8月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佐（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卷第179-181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卷宗核閱瞿渝華於110年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清冊無誤，且被告係任職於健行科技大學，足認具有一定之經濟能力，則依民法第1115條規定，被告為對瞿渝華負扶養義務之第一順位履行義務之人，是以，原告對瞿渝華尚不負扶養義務，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均係由原告為其處理事務，支付各項醫療及看護等相關費用一情，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屬可採。瞿渝華該期間處於臥床、無法言語之狀態，事實上難以委任原告為其處理事務，而原告為瞿渝華支出各項生活、醫療、看護等費用，可認對瞿渝華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再者，原告雖為瞿渝華之監護人，然對瞿渝華於法律上並不負扶養義務，已如前述，又依民法第1103條第1 項規定，原告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應由受監護人瞿渝華之財產負擔，故本件原告所支付之相關必要、有益費用，如有由原告以自己財產所墊付者，自得本於無因管理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返還。
　 4、就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之各項費用，審酌如下：
　　⑴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本院卷一第157頁至第183頁清單所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業據提出如卷附所示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國醫門市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內湖國醫店所開立之購物清冊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屬可採。
　　⑵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原告提出如本院卷二第157-160頁所示附表總金額記載為30萬8,527元，應屬有誤，業經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並有如附表二證據資料欄所示之收據、繳費明細等可考；被告除對於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抗辯非屬必要費用而有爭執外，對於附表二其餘雜費項目之費用則不爭執。查：
　　①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45、48所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6月止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乃係瞿渝華於進行脊椎手術前自行與亞太公司簽約綁定手機門號0932XXX243號之每月門號月租費用725元，並有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可參（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後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無自主行為能力，若逕予解約恐生額外之違約金費用，且上開門號於原告履行監護義務期間仍可作為聯繫醫院、看護使用，故原告持瞿渝華重大傷病卡與亞太電信公司協調，自109年10月份起調降該門號每月資費為596元（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等語，經對照該門號109年7月與109年11月電信服務費通知單所示（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第146頁），基本資費方案仍為「4G暢打型資費799」，惟自109年11月以後之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內容已無行動數據傳輸費用（如附表二上開編號證據資料欄所示），足見原告未使用該門號行動上網，僅係用以撥打、接聽電話，且如原告主張其有與亞太電信協商後調降費用一節，堪信為真實。
　　②考量瞿渝華於住院時即留存上開門號予醫院作為聯繫使用，此有瞿渝華109年2月3日親自填載簽名之手術說明同意書附卷可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監宣字第854號卷（下稱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12頁】，而原告確實有使用上開門號與醫院、看護聯繫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於瞿渝華無自主行為能力後，仍持續支出如附表二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45、48所示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除慮及逕自解約可能產生之額外違約費用外，其繼續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聯絡醫院、看護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同有其必要性等情，堪信屬實，足認原告支出上開費用乃處理瞿渝華監護事務所必須，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屬有據。
　　③另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分別為瞿渝華積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05年2月1日至同年月23日之手機月租費用1,227元，及105年4月11日至同年5月5日之市內電話月租費用，此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可考（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下方、第177頁上方），則原告為瞿渝華清償前所積欠之債務，自屬有益於瞿渝華本人，自可請求返還。
　　④另附表編號53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為系爭不動產111年9月27日至同年11月24日期間之電費，且確為原告所墊付，業據原告提出繳費收據為證，被告抗辯未有收據可資證明云云，顯然有誤。
　　⑤準此，原告主張有以自己財產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項目、金額，均屬執行監護義務相關之必要及對瞿渝華有益之費用等語，均屬可採。
　　⑶原告另主張有為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聘請如附表三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並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看護費用等情；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一節不爭執；惟對於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抗辯顯然過高，且原告並非是找不到合法之外籍看護，反而係原告任意終止與附表三編號1所示看護之勞動契約，而另外聘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非法外籍看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經查：
　　①被告對於原告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共141萬6,897元一事並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經附表三編號2、3所示外籍看護領用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為證，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原本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33-148頁、卷二第10頁、第105-129頁）。上開零用金簽收明細表可看出原告給付外籍看護零用金之時間、金額，同時載有計算式，並逐一經外籍看護簽名收受，由其記載之型式、態樣綜合判斷，應係每交付一筆零用金即由受領人簽名確認，日積月累逐筆記載而成，顯非臨訟杜撰，實堪採信。參以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家事調查官於109年11月30日所製作之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所示：「瞿渝華目前仍住院於內湖三軍總醫院…。照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自稱為印尼籍且坦承其屬於黑工，從今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之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5天領一次薪水。觀看瞿渝華之背部皮膚狀況正常…且現場觀察Anny之抽痰動作熟練，瞿渝華身上全無異味，可認目前瞿渝華受養護之狀況尚佳。原告陳述從下周一起（11/23）將有正式聘僱之外籍看護到職，並提供相關文件佐證（即如本院卷二第161-173頁），但新看護的照顧品質是否能如Anny一樣仍未知。」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0-114頁），足徵外籍移工Anny自109年4月起即開始照顧瞿渝華，且其履行之看護工作符合標準，僅係因原告已為瞿渝華申請到合法外籍看護而改委由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工作。
　　②原告復主張因YULITA SUDARMI欠缺看護照顧經驗，致瞿渝華險些截肢，其乃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再改聘僱Anny看護瞿渝華，後又因新冠毅情爆發，政府全面禁止移工入境，導致缺工，故遲遲未能再申請合法之外籍移工擔任看護等語。審酌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確有需求24小時看護之必要，而原告於監護期間，發現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籍移工YULITA SUDARMI之照護品質不佳，恐有致瞿渝華受有身體損害之危險，而斷然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改聘請前已有看護瞿渝華經驗且照護品質尚佳之Anny為擔任看護，難認原告此舉有何不利於瞿渝華，雖因此增加看護費用，仍應認屬為瞿渝華支出之必要及有益費用，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於Anny於112年6月26日離職後（Anny於112年6月28日離境），因當時外籍移工短缺，乃透過「信安看護」仲介，以日薪2,500元續為瞿渝華聘請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外籍移工OB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出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看護費用，業據原告提出經外籍移工OB簽名之零用金明細為證，詳如前述，堪認原告確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之看護費用，且該期間瞿渝華確有需求看護之必要性。被告雖抗辯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過高云云，然考量當時因疫情影響，政府禁止外籍移工入境而造成缺工之實際情況，本難以期間經過後之通常看護薪資作比擬而質疑費用過高，況原告既已實際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且瞿渝華確有受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其代墊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屬必要且有益之費用，自屬有據。
　　⑷原告另主張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四證據資料欄所示收據、發票等為佐；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並不爭執，僅抗辯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且已進入都更程序，後續地上物將全數於115年10月拆除，原告花費巨資修繕裝潢系爭不動產，顯屬不利於瞿渝華，所支出之費用不得返還等語。然查：
　　①系爭不動產係於113年8月16日始由被告與三穎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委託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此有被告提出不動產信託契約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227-229頁）附卷可稽，而如附表四所示，原告係自111年4月起即開始修繕系爭不動產，自難逕以系爭不動產於事後擬進行都更程序而有拆除可能，而反推認定原告於111年4月起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修繕行為不利於瞿渝華本人。
　　②再者，由原告向法院聲請處分系爭不動產時委託仲介評估系爭不動產之現況所示【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監宣字第479號卷（下稱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系爭不動產（含4樓及頂樓加蓋室內）內堆滿舊物、雜物、室內天花板、牆面佈滿壁癌，且4樓尚有未完工之套房隔間牆、室內尚有通往頂樓之升降機孔等情狀，此有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照片可佐，仲介經評估後認為若系爭不動產內之雜物未清除淨空，屋況未改善，完全無法銷售等情，顯然以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縱使原告依系爭裁定得代為處分系爭不動產，亦會因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窒礙難行，足徵原告於處分系爭不動產前，確有先為清除修繕系爭不動產之必要性，此有原告提出110年8月3日就系爭不動產委託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1份及系爭不動產斯時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231頁及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另徵諸瞿渝華於住院前堆置於系爭不動內之物品及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調查官製作之系爭調查報所示：「訪談程渚白時，其證稱…當瞿渝華剛住院時，程渚白還與其商量如何處理相關之醫療事務與費用問題…，也將永和之房子整修，預計作為出租套房收益來支應未來之養護費用，但才整修到一半瞿渝華就堅持開刀而失去意識至今，目前永和的房子就像廢墟一樣，無法使用或出租」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2-113頁），顯見瞿渝華本即有整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出租之計畫，則原告考量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於111年4月起墊付費用，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處分，應認有利於瞿渝華，且不違反瞿渝華於尚有行為能力前之意思表示，堪予認定。
　　③另對照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修繕前、後之對比照片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5頁），與附表四所示明細、金額大致相符；且據被告陳報系爭不動產自113年5月起由被告出租予他人並收取租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足認系爭不動產經原告墊付如附表四所示費用後，已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且由被告現享有該經濟利益等情，同堪認定。被告徒以附表四所示費用龐大，原告就系爭不動產已非單純清理修繕而係達改建之程度，未考量系爭不動產即將進行都更而須拆除，抗辯原告此舉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云云，然原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修繕時，系爭不動產日後是否會因都更而有拆除之可能，均未可知，且原告上開行為顯未違反瞿渝華本即有修繕系爭不動產以進行出租之意思，亦為當時為籌措持續照顧瞿渝華之安養費用所為之必要行為，業如前述，是以，原告請求返還其代墊如附表四所示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自屬有據。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非可採。
　　⑸原告另依系爭裁定核定，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2月15日止，每月1萬5,000元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及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均堪認定。
　 5、從而，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為瞿渝華處理支付各項醫療輔助耗材費用、雜費、看護費用、系爭不動產修繕費用及得請求監護人報酬及其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尚未動支之金額等，合計金額為545萬8,704元（計算式：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附表二雜費30萬7,807元＋附表三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附表四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545萬8,704元）。
（二）被告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25萬1,315元主張抵銷：
　　　原告為瞿渝華代墊支出之金額共545萬8,704元，已如前述。被告抗辯依瞿渝華台銀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65-287頁），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09年2月26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仍有持續匯入勞保老年年金27萬6,263元以及重陽禮金、存款利息共1萬456元，且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2月5日尚有結餘41萬3,363元，扣除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109年看護費用33萬8,500元、及醫療輔助耗材費用2萬5,006元後，尚有33萬6,576元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原告對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後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被告得主張抵銷一節，並不爭執，僅主張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台銀帳戶，而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0日結餘僅10萬1,331元，由此可看出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屬瞿渝華之財產，於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後，僅餘1,331元，顯然瞿渝華台銀帳戶內109年12月30日前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均已用罄，被告得主張抵銷之數額應以瞿渝華台銀帳戶110年1月1日起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共23萬9,387元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1頁）。經查，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所示，於109年12月30日餘額10萬1,331元，若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僅餘1,331元（見本院卷一第270頁），足認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1日前所匯入之款項確實均已用於支應其照護之必要費用無訛。而原告本件請求金額大致為110年1月以後代墊支出之款項，是以，原告基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起迄至113年1月15日銷戶為止所匯入之補助津貼，已與原告逐次匯入之金額一併用於支付瞿渝華所必要之各項費用，而自認應於本件請求金額中扣除一節（見支付命令卷第3頁背面），洵屬有據。經本院核對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銷戶止之期間，非屬原告所匯入之款項明細如附表五所示，總金額為25萬1,315元，準此，原告為瞿渝華支出款項中，既有25萬1,315元係由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存款利息等屬瞿渝華之財產所支出，自應將該款項扣除。則被告得以如附表五所示金額25萬1,315元主張抵銷，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數額，顯為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20萬7,389元（計算式：545萬8,704元－25萬1,315元＝520萬7,389元），含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及其他為瞿渝華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自得依系爭裁定及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瞿渝華償還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惟因瞿渝華已死亡，被告為其唯一繼承人，故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之範圍內給付原告520萬7,389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款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支付命令狀繕本於113年4月29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戶籍地所在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見支付命令卷第35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該寄存送達自113年4月29日起，經10日即113年5月10日發生送達效力，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20萬7,389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對被告就訴請返還代墊款部分。係在單一聲明下，為同一之目的，依無因管理、繼承或不當得利、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依其單一之聲明而為裁判，此為訴之選擇合併。而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既已依無因管理及繼承法律關係准許原告請求，即無庸審酌不當得利請求權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七、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系爭不動產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分之1



		2

		新北市○○區○○段000 ○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 號4 樓）

		全部







附表二：雜費項目
		編號

		日期

		明細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109年8月6日

		雙和醫院醫療費

		3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1頁



		2

		109年8月10日

		亞太手機-109/7

		7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



		3

		109年8月31日

		自來水費7/2-8/31

		574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3頁



		4

		109年9月26日

		三總病歷影印

		5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4頁



		5

		109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6

		109年11月27日

		相片

		22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5頁



		7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之仲介費

		8,0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5頁



		8

		109年11月2日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就業安定費（檢疫費用）

		1萬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7頁



		9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健保費

		1,058元

		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10

		109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11

		110年1月6日

		亞太手機-109/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8頁



		12

		110年2月8日

		109年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9頁



		13

		110年2月17日

		亞太手機-110/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0頁



		14

		110年2月18日

		110/1-2 月設備維持費

		280元

		




		15

		110年2月18日

		110/1-2月接電費

		400元

		




		16

		110年2月23日

		就業安定費

		1,08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1頁



		17

		110年3月11日

		亞太手機-110/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5頁



		18

		110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4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6頁



		19

		110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0

		110年6月21日

		電費-110/06

		10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7頁



		21

		110年8月12日

		抗告費

		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9頁



		22

		110年7月8日

		亞太手機-110/06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3

		110年8月9日

		亞太手機-110/07

		596元

		




		24

		110年8月10日

		電費-110/08

		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2頁



		25

		110年9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8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4頁



		26

		110年10月7日

		亞太手機-110/09

		596元

		




		27

		110年10月25日

		電費-110/10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6頁



		28

		110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5頁



		29

		110年11月30日

		110年度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0

		110年12月10日

		電費-110/12

		8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7頁



		31

		110年12月3日

		自來水復水費

		6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2

		110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9頁



		33

		111年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1頁



		34

		111年1月28日

		111/01水費

		54元

		




		35

		111年2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2頁



		36

		111年2月25日

		111/02電費

		84元

		




		37

		111年3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3頁



		38

		111年3月10日

		111/03水費

		136元

		




		39

		111年4月8日

		亞太手機-111/03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5頁



		40

		111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4

		596元

		




		41

		111年5月19日

		111/05水費

		15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



		42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1,227元

		




		43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7頁



		44

		111年6月9日

		醫療證明

		200元

		




		45

		111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8頁



		46

		111年6月10日

		111/06電費

		8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9頁



		47

		111年6月24日

		耕莘醫院醫療費用

		315元

		




		48

		111年6月30日

		亞太手機-111/06

		34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0頁



		49

		111年7月13日

		111/07水費

		157元

		




		50

		111年8月29日

		111/08電費

		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1頁



		51

		111年9月28日

		111/09水費

		157元

		




		52

		111年10月26日

		111/10電費

		2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2頁



		53

		111年12月9日

		111/12電費

		86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



		54

		111年12月16日

		士林地院裁判費

		5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0頁



		55

		112年1月31日

		112/01水費

		3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5頁



		56

		112年2月26日

		112/02電費

		20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6頁



		57

		112年3月31日

		112/03水費

		16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7頁



		58

		112年4月12日

		三總費用收據（特殊材料費）

		2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8頁



		59

		112年5月31日

		112/05水費

		17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9頁



		60

		112年6月26日

		112/06電費

		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0頁



		61

		112年8月18日

		112/08電費

		25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3頁



		62

		112年9月19日

		律師費

		5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1-192頁



		63

		112年9月26日

		112/09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193頁



		64

		112年10月9日

		平口褲、襪

		259元

		見本院卷一第194頁



		65

		112年10月11日

		全家福-鞋

		1,885元

		




		66

		112年10月12日

		全家福-襪

		76元

		




		67

		112年10月16日

		三總醫療費用

		2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5頁



		68

		112年10月16日

		往生用品費

		1,15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6頁



		69

		112年10月18日

		寄發訃聞郵資

		203元

		見本院卷一第197-200頁



		70

		112年10月18日

		禮儀社費用

		6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201-204頁



		71

		112年10月25日

		禮儀社費用

		6萬4,700元

		




		72

		112年10月21日

		誦經場地費

		1,6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5頁



		73

		112年10月25日

		112/10電費

		23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74

		112年11月6日

		禮儀社費用

		2,9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7頁



		75

		112年11月7日

		112年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8頁



		76

		112年11月9日

		112/11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209頁



		77

		112年11月20日

		112/7-9 月勞動部就業安定費

		1,742元

		見本院卷一第210頁



		78

		111年11月30日

		111年度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11頁



		小計

		


		


		30萬7,807元
（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

		








附表三：看護費用
		編號

		看護姓名

		看護期間

		支出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YULITA SUDARMI

		109年11月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1萬4,175元

		見本院卷二第181頁



		2

		Anny

		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26日
（共906日）

		132萬6,0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33-145頁即本院卷二第105-129頁



		3

		OB

		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

		7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48頁



		4

		Sattyah

		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

		6,22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3頁



		總計

		


		


		141萬6,897元

		








附表四：系爭不動產清理修繕費用
		編號

		種類

		日期

		金額

		公司名稱/明細

		證據資料



		1

		發票類

		111年4月9日

		2萬5,00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1頁



		2

		


		111年5月27日

		5萬4,1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2頁





		3

		


		111年6月10日

		5萬5,236元

		


		




		4

		


		111年6月24日

		4萬3,36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3頁





		5

		


		111年7月25日



		2萬8,245元

		


		




		6

		


		


		2萬7,8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4頁





		7

		


		


		3萬6,750元

		


		




		8

		


		111年8月25日

		2萬5,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5頁





		9

		


		111年9月11日

		2萬9,584元

		


		




		10

		


		111年12月7日

		5萬1,0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6頁





		11

		


		111年12月20日

		3萬9,911元

		


		




		12

		


		111年12月26日

		7萬2,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7頁





		13

		


		112年1月7日

		6萬4,168元

		


		




		14

		


		112年8月23日

		42萬46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8頁



		15

		


		112年5月2日

		9萬4,500元

		正泰興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9頁



		16

		


		112年5月5日

		8萬4,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0頁





		17

		


		112年5月9日

		9萬6,600元

		


		




		18

		


		112年5月18日

		2萬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2頁



		19

		


		111年12月20日

		21萬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1頁





		20

		


		111年11月

		3萬4,650元

		


		




		21

		


		112年5月11日

		480元

		弘霖五金百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3頁





		22

		


		112年5月24日

		45元

		


		




		23

		


		111年9月30日

		5萬7,824元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4頁



		24

		


		111年12月30日

		3萬6,99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216頁



		25

		


		112年1月13日

		76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頁



		26

		


		111年12月26日

		11萬7,615元

		浩漢實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7頁





		27

		


		112年5月19日

		7萬6,483元

		


		




		28

		


		111年10月6日

		5萬4,600元

		翔輝玻璃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8頁





		29

		


		112年5月29日

		4萬1,515元

		


		




		30

		


		111年12月2日

		1萬5,750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9頁



		31

		


		111年12月12日

		7,3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0頁





		32

		


		111年12月17日

		5,250元

		


		




		33

		


		111年12月27日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1頁





		34

		


		112年2月20日



		1萬4,700元

		


		




		35

		


		


		1萬5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2頁





		36

		


		112年2月28日



		5,250元

		


		




		37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3頁





		38

		


		112年3月22日



		1萬4,175元

		


		




		39

		


		


		8,4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4頁



		40

		


		111年7月20日

		7萬9,294元

		羚楷貿易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25頁





		41

		


		112年5月2日

		4萬360元

		


		




		42

		


		111年8月3日

		1,394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26頁



		43

		


		111年8月9日

		8,44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7頁





		44

		


		111年8月19日

		1萬9,450元

		


		




		45

		


		111年8月30日

		99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8頁





		46

		


		111年11月11日

		1,953元

		


		




		47

		


		112年7月20日

		1萬9,8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9頁



		48

		


		112年5月9日

		1,166元

		台璜水電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0頁





		49

		


		112年5月10日



		715元

		


		




		50

		


		


		93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1頁





		51

		


		112年5月11日

		3,911元

		


		




		52

		


		111年7月30日

		1,407元

		銘丰金屬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2頁



		53

		


		111年8月4日

		1,4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3頁





		54

		


		111年8月31日

		578元

		


		




		55

		


		111年9月8日

		1,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4頁





		56

		


		111年9月15日

		399元

		


		




		57

		


		111年7月3日

		300元

		特力屋



		見支付命令卷第235頁





		58

		


		111年8月28日

		595元

		


		




		59

		


		111年8月29日

		4,498元

		


		




		60

		


		111年9月6日

		6,080元

		


		




		61

		


		111年12月1日

		5,000元

		全威電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6頁





		62

		


		111年12月29日

		4,043元

		


		




		63

		


		111年11月29日

		780元

		得和油漆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7頁





		64

		


		112年1月

		160元

		


		




		65

		


		111年9月2日

		1萬300元

		慶華電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8頁





		66

		


		112年3月2日

		5,600元

		


		




		67

		


		111年8月9日

		3萬8,714元

		川榮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9頁



		68

		


		112年5月8日



		1萬1,63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40頁





		69

		


		


		8,269元

		


		




		70

		


		112年5月12日



		525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1頁



		71

		


		


		195元

		


		




		72

		


		112年5月24日

		662元

		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2頁





		73

		


		112年7月13日

		3,024元

		


		




		74

		


		112年5月20日

		8萬6,100元

		漢全營造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3頁





		75

		


		111年6月15日

		3,990元

		潔適能害蟲防治有限公司

		




		76

		


		111年11月28日

		575元

		中央電器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4頁





		77

		


		111年12月1日

		6,620元

		荃薪建材五金行

		




		78

		


		111年12月5日

		198元

		金光興號

		見支付命令卷第245頁





		79

		


		112年5月9日

		600元

		大富電器行

		




		80

		


		112年5月16日

		1萬5,000元

		石記實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46頁





		81

		


		111年11月

		4,768元

		大地瓦企業有限公司

		




		82

		


		111年10月14日

		2萬8,560元

		綠的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7頁





		83

		


		112年5月22日

		578元

		高興企業有限公司

		




		84

		


		111年8月16日

		199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8頁





		85

		


		111年3月26日

		142元

		


		




		86

		


		111年2月15日

		20元

		大日開發中和國小停車費

		




		87

		


		111年3月26日

		268元

		永利藥局

		




		88

		


		111年9月17日

		52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9頁





		89

		


		111年5月19日

		190元

		


		




		90

		


		112年5月15日

		125元

		內行家

		




		91

		


		112年8月30日

		3萬6,816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小計

		2,46萬806元 

		


		




		92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814元

		餐費

		見支付命令卷第251頁





		93

		


		　

		580元

		餐費-3/4.3/5

		




		94

		


		　

		500元

		餐費-2/25.3/1

		




		95

		


		111年8月9日

		2,250元

		棧板-劉三五金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2頁





		96

		


		111年9月15日

		480元

		順立鎖印行

		




		97

		


		112年3月3日



		1,900元

		水槽面-亞豐舊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3頁





		98

		


		


		240元

		餐費-3/3

		




		99

		


		112年4月6日

		2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100

		


		112年4月20日

		1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54頁





		101

		


		112年5月13日

		220元

		餐費-香港荃灣燒臘店

		




		102

		


		112年5月20日

		150元

		磁磚清潔劑-忠誠五金行

		




		


		


		小計

		7,434元

		


		




		103

		其他單據（支出證明單、估價單等）

		110年11月2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8頁





		104

		


		110年12月4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0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6

		


		110年12月25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9頁





		107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8

		


		111年1月6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09

		


		111年1月15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0頁





		110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1

		


		111年2月12日

		1,0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2

		


		111年2月17日

		130元

		太空包-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1頁





		113

		


		111年3月26日

		650元

		餐費-呈信永貞店

		




		114

		


		111年2月26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2頁





		116

		


		111年3月5日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17

		


		111年3月12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18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3頁





		119

		


		111年3月19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0

		


		111年4月4日

		5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1

		


		111年4月9日

		480元

		餐費-泰國妹妹

		見支付命令卷第264頁





		122

		


		111年4月20日

		2,200元

		謝育霖-垃圾

		




		123

		


		111年4月30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4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5頁





		125

		


		111年5月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6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7

		


		111年5月18日

		2,0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6頁





		128

		


		111年5月19日

		1,2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9

		


		111年5月20日

		1,7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30

		


		111年6月15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7頁





		131

		


		


		7,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2

		


		


		160元

		遮雨布-友信建材五金行-00000000

		




		133

		


		


		360元

		防水劑-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8頁





		134

		


		111年6月28日

		180元

		帆布-世界五金行-0000-0000

		




		135

		


		111年7月14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6

		


		


		2,200元

		工資-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9頁





		137

		


		111年7月15日

		8,450元

		睿豐鋼品有限公司-00000000

		




		138

		


		111年7月22日

		108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0頁





		139

		


		111年7月24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140

		


		111年8月6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見支付命令卷第271頁





		141

		


		111年8月7日



		1,500元

		工資-程渚白

		




		142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43

		


		111年8月10日



		1,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2頁





		144

		


		


		4,500元

		租用起重機-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145

		


		


		2,150元

		工資-沈勢展

		




		146

		


		


		3,272元

		工資-徐家廣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3頁





		147

		


		111年8月15日

		850元

		白扁線-真的好有限公司0000-0000

		




		148

		


		111年8月16日

		1,700元

		工資-劉先生

		




		149

		


		111年8月17日

		2,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4頁





		150

		


		


		200元

		膠-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151

		


		


		2,500元

		設計圖-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75頁





		152

		


		111年8月18日

		830元

		ab膠-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53

		


		111年8月19日

		1,000元

		材料-開宇電器行-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6頁





		154

		


		


		590元

		鋁管-嘉源五金有限公司-0000-0000

		




		155

		


		111年8月15日

		9,800元

		鋼管-開宇電器行-0000-000000

		




		156

		


		111年8月26日

		1萬元

		垃圾運送-鄭勝仁

		見支付命令卷第277頁





		157

		


		111年8月30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8

		


		111年8月31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9

		


		


		160元

		接著劑-元泉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8頁





		160

		


		111年9月1日

		230元

		刷子-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61

		


		111年9月5日

		8萬元

		木工-華春蓬

		




		162

		


		111年9月6日

		950元

		油漆材料-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9頁





		163

		


		111年9月13日

		4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4

		


		111年9月14日

		5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5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66

		


		


		650元

		噴漆-高興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0頁





		167

		


		111年9月15日

		130元

		免釘膠-金光興號-0000-0000

		




		168

		


		111年9月18日

		550元

		劉三五金行

		




		169

		


		111年9月17日

		180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1頁





		170

		


		


		1,000元

		修天車-陳先生

		




		171

		


		111年9月20日

		1萬7,000元

		鐵工-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2頁





		172

		


		111年9月22日

		1,040元

		劉三五金行

		




		173

		


		111年10月2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74

		


		111年9月26日

		6,000元

		防漏鐵工工程-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3頁





		175

		


		111年9月27日

		3,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6

		


		111年10月4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7

		


		111年10月15日

		1,1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84頁





		178

		


		111年10月26日

		3,290元

		抽風機

		




		179

		


		111年11月12日

		100元

		螺絲-金光興號-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5頁



		180

		


		111年11月1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6頁





		181

		


		111年11月28日

		1,5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2

		


		111年12月5日

		2,000元

		工資-林先生

		




		183

		


		


		2,5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7頁





		184

		


		111年12月7日

		3,4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5

		


		111年12月9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86

		


		111年12月10日

		150元

		世界五金-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8頁





		187

		


		111年12月14日

		5,9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8

		


		


		440元

		餐費-王太郎等4人

		




		189

		


		


		9,000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9頁





		190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191

		


		111年12月23日

		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2

		


		112年1月3日

		270元

		免釘膠-銘丰金屬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0頁





		193

		


		112年2月4日

		2,400元

		工資-何先生

		




		194

		


		112年2月6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95

		


		112年2月17日

		1萬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1頁





		196

		


		


		2,500元

		混合物-石記

		




		197

		


		


		2,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8

		


		112年3月1日

		300元

		高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92頁





		199

		


		112年2月25日

		66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0

		


		112年3月1日

		33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1

		


		112年2月25日

		360元

		麻-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3頁





		202

		


		112年2月27日

		5,600元

		鋼管等

		




		203

		


		112年2月28日

		2,000元

		工資-阿寶

		見支付命令卷第294頁





		204

		


		112年3月1日

		1,580元

		木工師中午便當

		




		205

		


		112年3月3日

		170元

		6分-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5頁





		206

		


		112年3月4日

		240元

		發泡劑-世界五金-00000000

		




		207

		


		112年3月10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96頁





		208

		


		112年4月6日

		4,400元

		工資+餐費

		




		209

		


		112年4月8日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210

		


		112年4月20日

		2,345元

		清垃圾

		見支付命令卷第297頁





		211

		


		112年5月5日

		1,700元

		工資-大台北

		




		212

		


		112年5月6日

		6,500元

		工資-陳

		




		213

		


		112年5月12日

		2,200元

		搬物品

		見支付命令卷第298頁





		214

		


		112年5月13日

		1,900元

		清潔工-林

		




		215

		


		112年5月14日

		4,900元

		5/11-13工資-林麗欽

		




		216

		


		112年5月19日

		120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9頁





		217

		


		112年5月20日

		1,900元

		工資-謝

		




		218

		


		112年5月21日

		2,000元

		補磁磚

		




		219

		


		111年9月22日

		6萬8,8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0頁



		220

		


		112年5月17日

		1萬2,0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1頁





		221

		


		112年3月9日

		7萬5,600元

		涂春桃、林明貴0000-000000(木作)

		




		222

		


		112年4月19日

		3萬7,300元

		黃紹欽-中和地磅

		




		223

		


		112年5月10日

		180元

		水泥砂(5kg).清潔劑-龍城建材

		見支付命令卷第302頁





		224

		


		112年4月20日

		1萬2,000元

		石記-混合物1台

		




		225

		


		112年5月15日

		8,000元

		石記-混合物2.5米

		




		226

		


		112年7月20日

		8,400元

		鐵工陳志忠

		見支付命令卷第303頁





		227

		


		112年3月7日



		36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28

		


		


		335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4頁





		229

		


		112年3月10日

		292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0

		


		112年7月14日

		27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5頁





		231

		


		112年7月17日

		9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2

		


		112年3月4日

		750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本院卷一第355頁



		233

		


		111年7月26日

		7萬5,97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07-409頁



		234

		


		111年12月7日

		1萬5,000元

		


		




		235

		


		112年1月3日

		530元

		大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236

		


		112年5月10日

		6,000元

		富巃實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3頁



		


		


		小計

		66萬8,972元

		


		




		


		


		總計

		313萬7,212元

		


		








附表五：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非原告匯入之項目、金額
		編號

		存款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本院卷一）



		1

		110年1月28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第271頁





		2

		110年2月25日

		


		6,619元

		




		3

		110年3月30日

		


		6,619元

		第272頁





		4

		110年4月29日

		


		6,619元

		




		5

		110年5月28日

		


		6,619元

		




		6

		110年6月21日

		存款息

		32元

		第273頁





		7

		110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8

		110年7月29日

		


		6,619元

		第274頁





		9

		110年8月30日

		


		6,619元

		




		10

		110年9月29日

		


		6,619元

		




		11

		110年10月28日

		


		6,619元

		第275頁





		12

		110年11月29日

		


		6,619元

		




		13

		110年12月21日

		存款息

		29元

		第276頁





		14

		110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15

		111年1月27日

		


		6,619元

		




		16

		111年2月24日

		


		6,619元

		第277頁





		17

		111年3月30日

		


		6,619元

		




		18

		111年4月28日

		


		6,619元

		第278頁





		19

		111年5月30日

		


		6,619元

		




		20

		111年6月21日

		存款息

		36元

		第279頁





		21

		111年6月29日

		物價調整

		444元

		




		22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23

		111年7月28日

		


		7,063元

		




		24

		111年8月30日

		


		7,063元

		第280頁





		25

		111年9月21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26

		111年9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27

		111年10月28日

		


		7,063元

		第281頁





		28

		111年11月29日

		


		7,063元

		




		29

		111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12元

		第282頁





		30

		111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1

		112年1月19日

		


		7,063元

		




		32

		112年2月23日

		


		7,063元

		第283頁





		33

		112年3月3日

		廢車回收

		2,300元

		




		34

		112年3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第284頁





		35

		112年4月1日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6,000元

		




		36

		112年4月27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7

		112年5月30日

		


		7,063元

		第285頁





		38

		112年6月21日

		存款息

		149元

		




		39

		112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0

		112年7月28日

		


		7,063元

		第286頁





		41

		112年8月30日

		


		7,063元

		




		42

		112年9月27日

		


		7,063元

		




		43

		112年10月18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44

		112年10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5

		112年11月29日

		


		7,063元

		




		46

		112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83元

		第287頁





		47

		113年1月15日

		存款息

		32元

		




		小計

		


		


		25萬1,31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72號

原      告  瞿竹華  





訴訟代理人  孫大龍律師

被      告  瞿維新  

訴訟代理人  林芬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

    幣520萬7,38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3萬5,796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0萬7,389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6萬8,285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

    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895號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2頁】。

    嗣原告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07頁、第333頁、第36

    5頁、第385頁、本院卷二第133頁），最終於民國114年11月

    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於繼承被

    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45萬9,424元，其中

    532萬4,971元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餘額13萬4,453元自114年10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

    卷二第240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被繼承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

      華於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因感

      染合併骨髓炎，於109年3月26日接受洗腎導管置入手術、

      於109年4月23日接受氣切造口手術治療；並於109年3月26

      日起至同年4月9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

      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

      吸加護病房照護。瞿渝華自此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

      需專人24小時照護。然被告雖為瞿渝華之獨子，卻不願承

      擔照顧瞿渝華之義務，原告不忍瞿渝華無人照料，乃向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宣告瞿渝華為受監

      護宣告人，並由原告擔任監護人，經新北地院以109年監

      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

      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瞿渝華之監護人。後因瞿渝華之財產不足支應其開銷，原

      告乃向新北地院聲請准許處分瞿渝華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

      （下稱系爭不動產），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

      6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

      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

      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

      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

（二）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因其名下除系爭不動產外

      ，幾無存款，原告只得為其墊付看護費用、醫療輔助耗材

      費用、雜支費用，並於112年6月26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

      於臺灣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戶名：瞿渝

      華，下稱瞿渝華台銀帳戶）。又因系爭不動產屋況老舊不

      堪，多處漏水且堆放大量雜物，若不先行修繕整理，根本

      無法出售，原告只能先行墊款進行系爭不動產之清理及修

      繕。詎瞿渝華未待系爭不動產售出，於112年10月16日即

      過世，而被告於瞿渝華過世後，竟仍不負責處理瞿渝華之

      身後事，而由原告墊付相關費用為瞿渝華辦理喪葬事宜。

      是以，原告自110年3月1日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依

      系爭裁定可請求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1萬5,000

      元×31.5個月＝47萬2,500元）；又原告於瞿渝華住院期間

      為瞿渝華代墊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及

      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本院卷二第157

      -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

      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另於如

      附表三所示期間，分別僱用如附表三看護姓名欄所示外籍

      看護照顧瞿渝華，共支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另原告

      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陸續匯款至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

      未動支之款項為2萬3,168元；且原告依系爭裁定先行清理

      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備出售，共已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

      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準此，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

      人期間，可請求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且原告為瞿

      渝華代墊及支出如上開所示款項費用，均屬為瞿渝華支出

      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自得請求返還。被告於繼

      承瞿渝華之遺產後，對於原告請求其給付上開金額共545

      萬9,424元，始終置若罔聞，為此，爰依系爭裁定、民法

      第1148條、第176條、第179條之規定併予主張為選擇合併

      ，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

      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對於原告請求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為瞿渝華代墊之

      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

      戶內尚未動支金額2萬3,168元；及如附表二編號1-16、20

      -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

      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128元（即被告

      僅爭執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

      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

      及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1萬4,175元、6,222元部

      分，被告均不爭執。然如下列所示費用，被告抗辯均非屬

      原告為瞿渝華管理事務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不得請

      求被告給付：

　 1、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原告提出之支付證明多為

      手寫或自行繕打之表格，無法證明原告究竟支付多少費用

      。況一般看護費用在111年8月前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4,0

      00元，111年8月10日起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6,046元。然

      依原告提出表格記載（見本院卷二第105-129頁），除少

      數幾個月外，其餘每月均超過2萬6,046元，費用明顯過高

      ，此顯然不利於瞿渝華，自非屬必要費用。

　 2、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

      、39-40 、42-43、45、48、53所示共1萬679元部分，除

      附表二編號42、43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編號53為電費外，

      其餘均為瞿渝華亞太手機門號每月之月租費用，惟瞿渝華

      既因脊椎手術敗血症休克，張眼臥床，無法言語，有鼻胃

      管、氣切、氧氣罩，日常生活起居需他人照顧，而受有監

      護宣告，依常理判斷瞿渝華根本無法使用手機通話，惟原

      告竟於瞿渝華受監護宣告後，仍繼續繳交手機門號費用至

      111年6月，共計9,283元（計算式：596×15＋343＝9,283）

      ，此費用顯然不利於瞿渝華。甚至於111年5月26日原告將

      瞿渝華手機門號之通訊業者由亞太電信改為中華電信，後

      原告又改口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42、43

      所示），此舉令人匪夷所思，上開手機門號月租費用，顯

      然非屬必要費用；又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之中華電信

      復話費，並非瞿渝華所使用之市內電話，且該時系爭不動

      產正修繕改建中，何須將該市內電話復話；附表二編號53

      所示之電費86元，未見原告提出繳納費用之收據，被告均

      予以抗辯非屬必要費用。

　 3、附表四所示之系爭不動產之清理修繕費用部分，原告既已

      於系爭裁定中向法院表示不再主張於出賣系爭不動產價金

      中取回修繕墊付款之請求，然原告卻於自行決定支出鉅額

      修繕費用後，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費用，顯有矛盾。且系爭

      不動產已進入都更流程，預計於115年12月動工，整棟住

      戶均已將土地信託，即地上物將全數拆除，且里長表示系

      爭不動產所在公寓住戶均同意都更，僅原告不理會里長，

      而繼續大幅修繕改建、加蓋，造成高達如附表四所示313

      萬7,212元之修繕費用，此筆費用之支出顯然不利於瞿渝

      華；況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原告竟違法將4樓次

      臥與陽台間之隔牆打掉，並將次臥之空間外推，而未取得

      任何核准變更之使用執照，原告此舉顯然會大幅增加工程

      費用，已非屬修繕而係改建；另原告將系爭不動產內其中

      1間房間改為和式，另將系爭不動產原有內部未隔間之頂

      樓鐵皮屋部分，大興土木架設管線隔成2間套房，此舉並

      非單純簡易修繕，反係大興土木更動系爭不動產內部格局

      ，亦造成工程費用提高甚多，種種行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

      ，且系爭不動產經原告修繕完成後，業經建管處勘查確為

      違建，已來文要求拆除，僅因系爭不動產已確定進入都更

      程序而靜待115年10月動工拆除，是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支

      出如附表四所示金額，均非屬必要。

（二）另瞿渝華台銀帳戶於瞿渝華109年2月5日進行脊椎手術前

      尚有41萬3,363元，而瞿渝華台銀帳戶內陸續有匯入勞保

      老年年金共27萬6,263元（計算式：6,619元×30＋7,063元×

      11＝27萬6,263），以及存款息、重陽禮金、全民共享普發

      現金等共計1萬456元。從而，假設瞿渝華台銀帳戶完全未

      支出情形下，截至112年6月26日止帳戶內應有70萬82元（

      計算式：41萬3,3630＋27萬6,263＋1萬456＝70萬82）。然依

      原告所述，原告以其中33萬8,500元支付瞿渝華109年看護

      費用、2萬5,006元支付醫療輔助耗材費用，故瞿渝華台銀

      帳戶之金額應仍尚餘33萬6,576元，就此部分被告主張與

      瞿渝華應給付之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2-247頁）：

（一）被繼承人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過世，原告為瞿渝華之

      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民國109年2月5日至

      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

      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 

      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

      ，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

      。

（二）依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 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所示

      ，於109年11月30日訪視瞿渝華時無任何反應，眼睛無法

      有追焦轉動反應，睡眠時也僅呈現半閉眼狀態，…，醫生

      解釋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已無恢復可能性。照顧瞿渝

      華之看護Anny…，從今年（109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

      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五天領一次薪水。

（三）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即系爭監護宣告

      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

      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指定程渚白為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又新北地院另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

      事裁定（即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如附

      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

      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

      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

      臺幣1萬5,000元。

（四）為照護瞿渝華，原告於109年10月底，委託仲介人祥和國

      際人力開發有限公司聘僱印尼籍外傭YULITA SUDARMI（下

      稱YULITA）照顧瞿渝華，支出仲介費8,000元、移工檢疫

      費1萬500元，及YULITA健保費1,058元；YULITA於109年11

      月6日起至同年月15日止之期間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原告

      支付YULITA看護費用1萬4,175元。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2

       年6月26日止，雇請外籍移工Anny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

      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止，雇請外籍移工OB擔任

      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雇請外

      籍移工Sattyah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付Sattyah看護費

      用6,222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共支出瞿渝華

      之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

（五）原告依系爭裁定得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5日

      止之期間之監護人報酬共為47萬2,500元；原告於擔任瞿

      渝華監護人期間，為瞿渝華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為10

      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帳戶內而尚未動支之款為2 

      萬3,168元。

（六）原告有於附表二所示日期，為瞿渝華支付如附表二所示之

      項目及費用，其中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

      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

      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848元（經核算應為29萬7,128元，

      應予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確為原告擔任瞿渝華

      之監護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七）原告為清理及整修系爭不動產，有支出裝修費用共313萬7

      ,212元。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

    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

    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

    313萬7,212元，是否有理由？㈡被告主張得以瞿渝華台銀帳

    戶金額33萬6,576元抵銷，是否可採？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

      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

      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

      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均為有

      理由：

　 1、按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監

      護人得請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力

      。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

      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3條第1項後段、第1104條、第111

      3條定有明文。

　 2、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

      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

      ；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

      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

      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

      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

      2條、第17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無因管理必須

      管理人有為本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即以其管理行為所生事

      實上之利益，歸屬於本人之意思，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

      得推知之意思，管理人始得請求本人償還其支出之必要或

      有益費用及利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意

      旨參照）。

　 3、經查，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兒子，瞿渝

      華於接受脊椎手術後，因中樞神經受損，術後無自主行為

      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經新北地院以系爭監

      護宣告裁定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原告為其監護人，嗣

      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死亡，被告為瞿渝華之唯一繼承

      人等情，業經兩造所不爭執。又瞿渝華於受監護宣告後之

      財產狀況，其名下尚有如系爭不動產、車輛1部及瞿渝華

      台銀帳戶每月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等情，此有瞿渝華於110

      年8月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佐（見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卷第179-181頁），

      復經本院調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卷宗核閱瞿渝華於110年

      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清冊無誤，且被告係任職於健行科技

      大學，足認具有一定之經濟能力，則依民法第1115條規定

      ，被告為對瞿渝華負扶養義務之第一順位履行義務之人，

      是以，原告對瞿渝華尚不負扶養義務，應堪認定。又原告

      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

      ，均係由原告為其處理事務，支付各項醫療及看護等相關

      費用一情，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屬可採。瞿渝華該期間

      處於臥床、無法言語之狀態，事實上難以委任原告為其處

      理事務，而原告為瞿渝華支出各項生活、醫療、看護等費

      用，可認對瞿渝華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再者，原告雖為瞿

      渝華之監護人，然對瞿渝華於法律上並不負扶養義務，已

      如前述，又依民法第1103條第1 項規定，原告執行監護職

      務之必要費用應由受監護人瞿渝華之財產負擔，故本件原

      告所支付之相關必要、有益費用，如有由原告以自己財產

      所墊付者，自得本於無因管理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繼承

      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返還。

　 4、就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之各項費用，審酌如下：

　　⑴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本院卷一第157頁至第183頁清

      單所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業據提出如卷

      附所示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國醫門市部、維康

      醫療用品門市內湖國醫店所開立之購物清冊等為證，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自屬可採。

　　⑵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

      元（原告提出如本院卷二第157-160頁所示附表總金額記

      載為30萬8,527元，應屬有誤，業經原告於114年11月3日

      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並有如

      附表二證據資料欄所示之收據、繳費明細等可考；被告除

      對於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

      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抗辯

      非屬必要費用而有爭執外，對於附表二其餘雜費項目之費

      用則不爭執。查：

　　①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

      5、37、39-40、45、48所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6月止

      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乃係瞿渝華於進行脊椎手術前自

      行與亞太公司簽約綁定手機門號0932XXX243號之每月門號

      月租費用725元，並有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電信服務費通知

      單可參（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後瞿渝華因中樞神經

      受損無自主行為能力，若逕予解約恐生額外之違約金費用

      ，且上開門號於原告履行監護義務期間仍可作為聯繫醫院

      、看護使用，故原告持瞿渝華重大傷病卡與亞太電信公司

      協調，自109年10月份起調降該門號每月資費為596元（如

      附表二編號5所示）等語，經對照該門號109年7月與109年

      11月電信服務費通知單所示（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第1

      46頁），基本資費方案仍為「4G暢打型資費799」，惟自1

      09年11月以後之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內容已無行動數據傳輸

      費用（如附表二上開編號證據資料欄所示），足見原告未

      使用該門號行動上網，僅係用以撥打、接聽電話，且如原

      告主張其有與亞太電信協商後調降費用一節，堪信為真實

      。

　　②考量瞿渝華於住院時即留存上開門號予醫院作為聯繫使用

      ，此有瞿渝華109年2月3日親自填載簽名之手術說明同意

      書附卷可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監宣字第854號

      卷（下稱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12頁】，而原告確實有

      使用上開門號與醫院、看護聯繫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之必

      要性，則原告主張於瞿渝華無自主行為能力後，仍持續支

      出如附表二17-19、22-23、25-26、28、32-33、35、37、

      39-40、45、48所示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除慮及逕自解

      約可能產生之額外違約費用外，其繼續使用上開門號作為

      聯絡醫院、看護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同有其必要性等情，

      堪信屬實，足認原告支出上開費用乃處理瞿渝華監護事務

      所必須，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屬有據。

　　③另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分別為瞿渝華積欠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105年2月1日至同年月23日之手機月租費用1,2

      27元，及105年4月11日至同年5月5日之市內電話月租費用

      ，此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可考（見支付命令

      卷第176頁下方、第177頁上方），則原告為瞿渝華清償前

      所積欠之債務，自屬有益於瞿渝華本人，自可請求返還。

　　④另附表編號53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為系爭不動產

      111年9月27日至同年11月24日期間之電費，且確為原告所

      墊付，業據原告提出繳費收據為證，被告抗辯未有收據可

      資證明云云，顯然有誤。

　　⑤準此，原告主張有以自己財產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

      項目、金額，均屬執行監護義務相關之必要及對瞿渝華有

      益之費用等語，均屬可採。

　　⑶原告另主張有為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聘請如附表三

      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並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看護費

      用等情；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

      費用一節不爭執；惟對於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

      抗辯顯然過高，且原告並非是找不到合法之外籍看護，反

      而係原告任意終止與附表三編號1所示看護之勞動契約，

      而另外聘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非法外籍看護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94頁）。經查：

　　①被告對於原告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共141

      萬6,897元一事並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經附表三編號2

      、3所示外籍看護領用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為證，復經本

      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原本無訛（見

      本院卷一第133-148頁、卷二第10頁、第105-129頁）。上

      開零用金簽收明細表可看出原告給付外籍看護零用金之時

      間、金額，同時載有計算式，並逐一經外籍看護簽名收受

      ，由其記載之型式、態樣綜合判斷，應係每交付一筆零用

      金即由受領人簽名確認，日積月累逐筆記載而成，顯非臨

      訟杜撰，實堪採信。參以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家事調查官

      於109年11月30日所製作之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

      ）所示：「瞿渝華目前仍住院於內湖三軍總醫院…。照顧

      瞿渝華之看護Anny自稱為印尼籍且坦承其屬於黑工，從今

      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之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

      5天領一次薪水。觀看瞿渝華之背部皮膚狀況正常…且現場

      觀察Anny之抽痰動作熟練，瞿渝華身上全無異味，可認目

      前瞿渝華受養護之狀況尚佳。原告陳述從下周一起（11/2

      3）將有正式聘僱之外籍看護到職，並提供相關文件佐證

      （即如本院卷二第161-173頁），但新看護的照顧品質是

      否能如Anny一樣仍未知。」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

      0-114頁），足徵外籍移工Anny自109年4月起即開始照顧

      瞿渝華，且其履行之看護工作符合標準，僅係因原告已為

      瞿渝華申請到合法外籍看護而改委由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

      籍看護YULITA SUDARMI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工作。

　　②原告復主張因YULITA SUDARMI欠缺看護照顧經驗，致瞿渝

      華險些截肢，其乃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

      再改聘僱Anny看護瞿渝華，後又因新冠毅情爆發，政府全

      面禁止移工入境，導致缺工，故遲遲未能再申請合法之外

      籍移工擔任看護等語。審酌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確

      有需求24小時看護之必要，而原告於監護期間，發現附表

      三編號1所示外籍移工YULITA SUDARMI之照護品質不佳，

      恐有致瞿渝華受有身體損害之危險，而斷然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改聘請前已有看護瞿渝華經驗且

      照護品質尚佳之Anny為擔任看護，難認原告此舉有何不利

      於瞿渝華，雖因此增加看護費用，仍應認屬為瞿渝華支出

      之必要及有益費用，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於Anny於112

      年6月26日離職後（Anny於112年6月28日離境），因當時

      外籍移工短缺，乃透過「信安看護」仲介，以日薪2,500

      元續為瞿渝華聘請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外籍移工OB擔任瞿

      渝華之看護，並支出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看護費用，業據

      原告提出經外籍移工OB簽名之零用金明細為證，詳如前述

      ，堪認原告確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之看護費用，

      且該期間瞿渝華確有需求看護之必要性。被告雖抗辯如附

      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過高云云，然考量當時因疫情

      影響，政府禁止外籍移工入境而造成缺工之實際情況，本

      難以期間經過後之通常看護薪資作比擬而質疑費用過高，

      況原告既已實際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

      費用，且瞿渝華確有受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其代墊

      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屬必要且有益

      之費用，自屬有據。

　　⑷原告另主張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

      費用共313萬7,212元，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四證據資料欄

      所示收據、發票等為佐；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四所

      示之金額並不爭執，僅抗辯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

      且已進入都更程序，後續地上物將全數於115年10月拆除

      ，原告花費巨資修繕裝潢系爭不動產，顯屬不利於瞿渝華

      ，所支出之費用不得返還等語。然查：

　　①系爭不動產係於113年8月16日始由被告與三穎建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委託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此有被告提出不動產信託契約書1份（見本院卷二

      第227-229頁）附卷可稽，而如附表四所示，原告係自111

      年4月起即開始修繕系爭不動產，自難逕以系爭不動產於

      事後擬進行都更程序而有拆除可能，而反推認定原告於11

      1年4月起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修繕行為不利於瞿渝華本人

      。

　　②再者，由原告向法院聲請處分系爭不動產時委託仲介評估

      系爭不動產之現況所示【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監

      宣字第479號卷（下稱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系爭不

      動產（含4樓及頂樓加蓋室內）內堆滿舊物、雜物、室內

      天花板、牆面佈滿壁癌，且4樓尚有未完工之套房隔間牆

      、室內尚有通往頂樓之升降機孔等情狀，此有系爭不動產

      當時之現況照片可佐，仲介經評估後認為若系爭不動產內

      之雜物未清除淨空，屋況未改善，完全無法銷售等情，顯

      然以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縱使原告依系爭裁定得代為

      處分系爭不動產，亦會因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窒礙難行，

      足徵原告於處分系爭不動產前，確有先為清除修繕系爭不

      動產之必要性，此有原告提出110年8月3日就系爭不動產

      委託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1份及系爭不動產斯時

      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231頁及系爭裁定卷第7

      1-85頁）。另徵諸瞿渝華於住院前堆置於系爭不動內之物

      品及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調查官製作之系爭調查報所示：

      「訪談程渚白時，其證稱…當瞿渝華剛住院時，程渚白還

      與其商量如何處理相關之醫療事務與費用問題…，也將永

      和之房子整修，預計作為出租套房收益來支應未來之養護

      費用，但才整修到一半瞿渝華就堅持開刀而失去意識至今

      ，目前永和的房子就像廢墟一樣，無法使用或出租」等情

      （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2-113頁），顯見瞿渝華本即有

      整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出租之計畫，則原告考量系

      爭不動產之現況而於111年4月起墊付費用，先行清理修繕

      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處分，應認有利於瞿渝華，且不違反

      瞿渝華於尚有行為能力前之意思表示，堪予認定。

　　③另對照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修繕前、後之對比照片所示（

      見本院卷二第17-95頁），與附表四所示明細、金額大致

      相符；且據被告陳報系爭不動產自113年5月起由被告出租

      予他人並收取租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足認系爭不

      動產經原告墊付如附表四所示費用後，已具有相當之經濟

      價值，且由被告現享有該經濟利益等情，同堪認定。被告

      徒以附表四所示費用龐大，原告就系爭不動產已非單純清

      理修繕而係達改建之程度，未考量系爭不動產即將進行都

      更而須拆除，抗辯原告此舉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云云，然原

      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修繕時，系爭不動產日後是否會因都

      更而有拆除之可能，均未可知，且原告上開行為顯未違反

      瞿渝華本即有修繕系爭不動產以進行出租之意思，亦為當

      時為籌措持續照顧瞿渝華之安養費用所為之必要行為，業

      如前述，是以，原告請求返還其代墊如附表四所示系爭不

      動產之修繕費用，自屬有據。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非可採

      。

　　⑸原告另依系爭裁定核定，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2

      月15日止，每月1萬5,000元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

      ，及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

      元，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均堪認定。

　 5、從而，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

      華死亡為止，為瞿渝華處理支付各項醫療輔助耗材費用、

      雜費、看護費用、系爭不動產修繕費用及得請求監護人報

      酬及其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尚未動支之金額等，合計金額

      為545萬8,704元（計算式：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原告

      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醫療

      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附表二雜費30萬7,807元＋附表

      三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附表四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

      545萬8,704元）。

（二）被告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25萬1,31

      5元主張抵銷：

　　　原告為瞿渝華代墊支出之金額共545萬8,704元，已如前述

      。被告抗辯依瞿渝華台銀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

      第265-287頁），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09年2月26日起至113

      年1月15日止，仍有持續匯入勞保老年年金27萬6,263元以

      及重陽禮金、存款利息共1萬456元，且瞿渝華台銀帳戶於

      109年2月5日尚有結餘41萬3,363元，扣除原告主張為瞿渝

      華支付109年看護費用33萬8,500元、及醫療輔助耗材費用

      2萬5,006元後，尚有33萬6,576元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原告對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

      1月1日後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被告得

      主張抵銷一節，並不爭執，僅主張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

      款10萬元至瞿渝華台銀帳戶，而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

      2月30日結餘僅10萬1,331元，由此可看出瞿渝華台銀帳戶

      內屬瞿渝華之財產，於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

      萬元後，僅餘1,331元，顯然瞿渝華台銀帳戶內109年12月

      30日前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均已用罄，

      被告得主張抵銷之數額應以瞿渝華台銀帳戶110年1月1日

      起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共23萬9,387元為準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1頁）。經查，瞿渝華台銀帳戶明

      細資料所示，於109年12月30日餘額10萬1,331元，若扣除

      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僅餘1,331元（見本

      院卷一第270頁），足認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1日

      前所匯入之款項確實均已用於支應其照護之必要費用無訛

      。而原告本件請求金額大致為110年1月以後代墊支出之款

      項，是以，原告基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起迄至11

      3年1月15日銷戶為止所匯入之補助津貼，已與原告逐次匯

      入之金額一併用於支付瞿渝華所必要之各項費用，而自認

      應於本件請求金額中扣除一節（見支付命令卷第3頁背面

      ），洵屬有據。經本院核對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瞿

      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銷戶止之

      期間，非屬原告所匯入之款項明細如附表五所示，總金額

      為25萬1,315元，準此，原告為瞿渝華支出款項中，既有2

      5萬1,315元係由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勞保老

      年年金、重陽禮金、存款利息等屬瞿渝華之財產所支出，

      自應將該款項扣除。則被告得以如附表五所示金額25萬1,

      315元主張抵銷，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數額，顯為無理

      由。

（三）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20萬7,389元（計算

      式：545萬8,704元－25萬1,315元＝520萬7,389元），含監

      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及其他為瞿渝華所支出必要或有益

      費用，自得依系爭裁定及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瞿渝

      華償還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惟因瞿渝華已死亡，被

      告為其唯一繼承人，故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之範圍內給付

      原告520萬7,389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款債務

    ，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支付命令狀繕本於113年4月29

    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戶籍地所在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普仁派出所（見支付命令卷第35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38

    條第2項規定，該寄存送達自113年4月29日起，經10日即113

    年5月10日發生送達效力，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

    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遺產範圍內，給付原

    告520萬7,389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對被告就訴請返還代墊款部分。

    係在單一聲明下，為同一之目的，依無因管理、繼承或不當

    得利、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依其單一之聲明而為裁判

    ，此為訴之選擇合併。而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既已依無因管

    理及繼承法律關係准許原告請求，即無庸審酌不當得利請求

    權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七、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

    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系爭不動產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分之1 2 新北市○○區○○段000 ○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 號4 樓） 全部 

附表二：雜費項目

編號 日期 明細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109年8月6日 雙和醫院醫療費 3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1頁 2 109年8月10日 亞太手機-109/7 7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 3 109年8月31日 自來水費7/2-8/31 574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3頁 4 109年9月26日 三總病歷影印 5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4頁 5 109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6 109年11月27日 相片 22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5頁 7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之仲介費 8,0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5頁 8 109年11月2日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就業安定費（檢疫費用） 1萬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7頁 9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健保費 1,058元 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10 109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11 110年1月6日 亞太手機-109/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8頁 12 110年2月8日 109年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9頁 13 110年2月17日 亞太手機-110/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0頁 14 110年2月18日 110/1-2 月設備維持費 280元  15 110年2月18日 110/1-2月接電費 400元  16 110年2月23日 就業安定費 1,08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1頁 17 110年3月11日 亞太手機-110/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5頁 18 110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4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6頁 19 110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0 110年6月21日 電費-110/06 10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7頁 21 110年8月12日 抗告費 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9頁 22 110年7月8日 亞太手機-110/06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3 110年8月9日 亞太手機-110/07 596元  24 110年8月10日 電費-110/08 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2頁 25 110年9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8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4頁 26 110年10月7日 亞太手機-110/09 596元  27 110年10月25日 電費-110/10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6頁 28 110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5頁 29 110年11月30日 110年度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0 110年12月10日 電費-110/12 8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7頁 31 110年12月3日 自來水復水費 6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2 110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9頁 33 111年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1頁 34 111年1月28日 111/01水費 54元  35 111年2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2頁 36 111年2月25日 111/02電費 84元  37 111年3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3頁 38 111年3月10日 111/03水費 136元  39 111年4月8日 亞太手機-111/03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5頁 40 111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4 596元  41 111年5月19日 111/05水費 15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 42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1,227元  43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7頁 44 111年6月9日 醫療證明 200元  45 111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8頁 46 111年6月10日 111/06電費 8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9頁 47 111年6月24日 耕莘醫院醫療費用 315元  48 111年6月30日 亞太手機-111/06 34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0頁 49 111年7月13日 111/07水費 157元  50 111年8月29日 111/08電費 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1頁 51 111年9月28日 111/09水費 157元  52 111年10月26日 111/10電費 2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2頁 53 111年12月9日 111/12電費 86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 54 111年12月16日 士林地院裁判費 5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0頁 55 112年1月31日 112/01水費 3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5頁 56 112年2月26日 112/02電費 20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6頁 57 112年3月31日 112/03水費 16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7頁 58 112年4月12日 三總費用收據（特殊材料費） 2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8頁 59 112年5月31日 112/05水費 17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9頁 60 112年6月26日 112/06電費 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0頁 61 112年8月18日 112/08電費 25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3頁 62 112年9月19日 律師費 5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1-192頁 63 112年9月26日 112/09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193頁 64 112年10月9日 平口褲、襪 259元 見本院卷一第194頁 65 112年10月11日 全家福-鞋 1,885元  66 112年10月12日 全家福-襪 76元  67 112年10月16日 三總醫療費用 2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5頁 68 112年10月16日 往生用品費 1,15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6頁 69 112年10月18日 寄發訃聞郵資 203元 見本院卷一第197-200頁 70 112年10月18日 禮儀社費用 6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201-204頁 71 112年10月25日 禮儀社費用 6萬4,700元  72 112年10月21日 誦經場地費 1,6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5頁 73 112年10月25日 112/10電費 23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74 112年11月6日 禮儀社費用 2,9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7頁 75 112年11月7日 112年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8頁 76 112年11月9日 112/11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209頁 77 112年11月20日 112/7-9 月勞動部就業安定費 1,742元 見本院卷一第210頁 78 111年11月30日 111年度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11頁 小計   30萬7,807元 （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  

附表三：看護費用

編號 看護姓名 看護期間 支出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YULITA SUDARMI 109年11月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1萬4,175元 見本院卷二第181頁 2 Anny 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26日 （共906日） 132萬6,0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33-145頁即本院卷二第105-129頁 3 OB 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 7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48頁 4 Sattyah 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 6,22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3頁 總計   141萬6,897元  

附表四：系爭不動產清理修繕費用

編號 種類 日期 金額 公司名稱/明細 證據資料 1 發票類 111年4月9日 2萬5,00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1頁 2  111年5月27日 5萬4,1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2頁  3  111年6月10日 5萬5,236元   4  111年6月24日 4萬3,36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3頁  5  111年7月25日  2萬8,245元   6   2萬7,8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4頁  7   3萬6,750元   8  111年8月25日 2萬5,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5頁  9  111年9月11日 2萬9,584元   10  111年12月7日 5萬1,0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6頁  11  111年12月20日 3萬9,911元   12  111年12月26日 7萬2,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7頁  13  112年1月7日 6萬4,168元   14  112年8月23日 42萬46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8頁 15  112年5月2日 9萬4,500元 正泰興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9頁 16  112年5月5日 8萬4,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0頁  17  112年5月9日 9萬6,600元   18  112年5月18日 2萬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2頁 19  111年12月20日 21萬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1頁  20  111年11月 3萬4,650元   21  112年5月11日 480元 弘霖五金百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3頁  22  112年5月24日 45元   23  111年9月30日 5萬7,824元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4頁 24  111年12月30日 3萬6,99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216頁 25  112年1月13日 76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頁 26  111年12月26日 11萬7,615元 浩漢實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7頁  27  112年5月19日 7萬6,483元   28  111年10月6日 5萬4,600元 翔輝玻璃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8頁  29  112年5月29日 4萬1,515元   30  111年12月2日 1萬5,750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9頁 31  111年12月12日 7,3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0頁  32  111年12月17日 5,250元   33  111年12月27日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1頁  34  112年2月20日  1萬4,700元   35   1萬5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2頁  36  112年2月28日  5,250元   37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3頁  38  112年3月22日  1萬4,175元   39   8,4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4頁 40  111年7月20日 7萬9,294元 羚楷貿易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25頁  41  112年5月2日 4萬360元   42  111年8月3日 1,394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26頁 43  111年8月9日 8,44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7頁  44  111年8月19日 1萬9,450元   45  111年8月30日 99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8頁  46  111年11月11日 1,953元   47  112年7月20日 1萬9,8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9頁 48  112年5月9日 1,166元 台璜水電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0頁  49  112年5月10日  715元   50   93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1頁  51  112年5月11日 3,911元   52  111年7月30日 1,407元 銘丰金屬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2頁 53  111年8月4日 1,4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3頁  54  111年8月31日 578元   55  111年9月8日 1,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4頁  56  111年9月15日 399元   57  111年7月3日 300元 特力屋  見支付命令卷第235頁  58  111年8月28日 595元   59  111年8月29日 4,498元   60  111年9月6日 6,080元   61  111年12月1日 5,000元 全威電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6頁  62  111年12月29日 4,043元   63  111年11月29日 780元 得和油漆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7頁  64  112年1月 160元   65  111年9月2日 1萬300元 慶華電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8頁  66  112年3月2日 5,600元   67  111年8月9日 3萬8,714元 川榮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9頁 68  112年5月8日  1萬1,63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40頁  69   8,269元   70  112年5月12日  525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1頁 71   195元   72  112年5月24日 662元 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2頁  73  112年7月13日 3,024元   74  112年5月20日 8萬6,100元 漢全營造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3頁  75  111年6月15日 3,990元 潔適能害蟲防治有限公司  76  111年11月28日 575元 中央電器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4頁  77  111年12月1日 6,620元 荃薪建材五金行  78  111年12月5日 198元 金光興號 見支付命令卷第245頁  79  112年5月9日 600元 大富電器行  80  112年5月16日 1萬5,000元 石記實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46頁  81  111年11月 4,768元 大地瓦企業有限公司  82  111年10月14日 2萬8,560元 綠的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7頁  83  112年5月22日 578元 高興企業有限公司  84  111年8月16日 199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8頁  85  111年3月26日 142元   86  111年2月15日 20元 大日開發中和國小停車費  87  111年3月26日 268元 永利藥局  88  111年9月17日 52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9頁  89  111年5月19日 190元   90  112年5月15日 125元 內行家  91  112年8月30日 3萬6,816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小計 2,46萬806元    92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814元 餐費 見支付命令卷第251頁  93  　 580元 餐費-3/4.3/5  94  　 500元 餐費-2/25.3/1  95  111年8月9日 2,250元 棧板-劉三五金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2頁  96  111年9月15日 480元 順立鎖印行  97  112年3月3日  1,900元 水槽面-亞豐舊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3頁  98   240元 餐費-3/3  99  112年4月6日 2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100  112年4月20日 1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54頁  101  112年5月13日 220元 餐費-香港荃灣燒臘店  102  112年5月20日 150元 磁磚清潔劑-忠誠五金行    小計 7,434元   103 其他單據（支出證明單、估價單等） 110年11月2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8頁  104  110年12月4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0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6  110年12月25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9頁  107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8  111年1月6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09  111年1月15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0頁  110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1  111年2月12日 1,0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2  111年2月17日 130元 太空包-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1頁  113  111年3月26日 650元 餐費-呈信永貞店  114  111年2月26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2頁  116  111年3月5日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17  111年3月12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18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3頁  119  111年3月19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0  111年4月4日 5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1  111年4月9日 480元 餐費-泰國妹妹 見支付命令卷第264頁  122  111年4月20日 2,200元 謝育霖-垃圾  123  111年4月30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4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5頁  125  111年5月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6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7  111年5月18日 2,0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6頁  128  111年5月19日 1,2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9  111年5月20日 1,7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30  111年6月15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7頁  131   7,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2   160元 遮雨布-友信建材五金行-00000000  133   360元 防水劑-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8頁  134  111年6月28日 180元 帆布-世界五金行-0000-0000  135  111年7月14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6   2,200元 工資-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9頁  137  111年7月15日 8,450元 睿豐鋼品有限公司-00000000  138  111年7月22日 108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0頁  139  111年7月24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140  111年8月6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見支付命令卷第271頁  141  111年8月7日  1,500元 工資-程渚白  142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43  111年8月10日  1,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2頁  144   4,500元 租用起重機-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145   2,150元 工資-沈勢展  146   3,272元 工資-徐家廣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3頁  147  111年8月15日 850元 白扁線-真的好有限公司0000-0000  148  111年8月16日 1,700元 工資-劉先生  149  111年8月17日 2,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4頁  150   200元 膠-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151   2,500元 設計圖-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75頁  152  111年8月18日 830元 ab膠-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53  111年8月19日 1,000元 材料-開宇電器行-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6頁  154   590元 鋁管-嘉源五金有限公司-0000-0000  155  111年8月15日 9,800元 鋼管-開宇電器行-0000-000000  156  111年8月26日 1萬元 垃圾運送-鄭勝仁 見支付命令卷第277頁  157  111年8月30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8  111年8月31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9   160元 接著劑-元泉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8頁  160  111年9月1日 230元 刷子-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61  111年9月5日 8萬元 木工-華春蓬  162  111年9月6日 950元 油漆材料-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9頁  163  111年9月13日 4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4  111年9月14日 5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5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66   650元 噴漆-高興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0頁  167  111年9月15日 130元 免釘膠-金光興號-0000-0000  168  111年9月18日 550元 劉三五金行  169  111年9月17日 180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1頁  170   1,000元 修天車-陳先生  171  111年9月20日 1萬7,000元 鐵工-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2頁  172  111年9月22日 1,040元 劉三五金行  173  111年10月2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74  111年9月26日 6,000元 防漏鐵工工程-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3頁  175  111年9月27日 3,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6  111年10月4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7  111年10月15日 1,1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84頁  178  111年10月26日 3,290元 抽風機  179  111年11月12日 100元 螺絲-金光興號-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5頁 180  111年11月1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6頁  181  111年11月28日 1,5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2  111年12月5日 2,000元 工資-林先生  183   2,5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7頁  184  111年12月7日 3,4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5  111年12月9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86  111年12月10日 150元 世界五金-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8頁  187  111年12月14日 5,9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8   440元 餐費-王太郎等4人  189   9,000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9頁  190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191  111年12月23日 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2  112年1月3日 270元 免釘膠-銘丰金屬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0頁  193  112年2月4日 2,400元 工資-何先生  194  112年2月6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95  112年2月17日 1萬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1頁  196   2,500元 混合物-石記  197   2,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8  112年3月1日 300元 高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92頁  199  112年2月25日 66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0  112年3月1日 33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1  112年2月25日 360元 麻-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3頁  202  112年2月27日 5,600元 鋼管等  203  112年2月28日 2,000元 工資-阿寶 見支付命令卷第294頁  204  112年3月1日 1,580元 木工師中午便當  205  112年3月3日 170元 6分-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5頁  206  112年3月4日 240元 發泡劑-世界五金-00000000  207  112年3月10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96頁  208  112年4月6日 4,400元 工資+餐費  209  112年4月8日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210  112年4月20日 2,345元 清垃圾 見支付命令卷第297頁  211  112年5月5日 1,700元 工資-大台北  212  112年5月6日 6,500元 工資-陳  213  112年5月12日 2,200元 搬物品 見支付命令卷第298頁  214  112年5月13日 1,900元 清潔工-林  215  112年5月14日 4,900元 5/11-13工資-林麗欽  216  112年5月19日 120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9頁  217  112年5月20日 1,900元 工資-謝  218  112年5月21日 2,000元 補磁磚  219  111年9月22日 6萬8,8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0頁 220  112年5月17日 1萬2,0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1頁  221  112年3月9日 7萬5,600元 涂春桃、林明貴0000-000000(木作)  222  112年4月19日 3萬7,300元 黃紹欽-中和地磅  223  112年5月10日 180元 水泥砂(5kg).清潔劑-龍城建材 見支付命令卷第302頁  224  112年4月20日 1萬2,000元 石記-混合物1台  225  112年5月15日 8,000元 石記-混合物2.5米  226  112年7月20日 8,400元 鐵工陳志忠 見支付命令卷第303頁  227  112年3月7日  36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28   335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4頁  229  112年3月10日 292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0  112年7月14日 27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5頁  231  112年7月17日 9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2  112年3月4日 750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本院卷一第355頁 233  111年7月26日 7萬5,97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07-409頁 234  111年12月7日 1萬5,000元   235  112年1月3日 530元 大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236  112年5月10日 6,000元 富巃實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3頁   小計 66萬8,972元     總計 313萬7,212元   

附表五：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

非原告匯入之項目、金額

編號 存款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本院卷一） 1 110年1月28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第271頁  2 110年2月25日  6,619元  3 110年3月30日  6,619元 第272頁  4 110年4月29日  6,619元  5 110年5月28日  6,619元  6 110年6月21日 存款息 32元 第273頁  7 110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8 110年7月29日  6,619元 第274頁  9 110年8月30日  6,619元  10 110年9月29日  6,619元  11 110年10月28日  6,619元 第275頁  12 110年11月29日  6,619元  13 110年12月21日 存款息 29元 第276頁  14 110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15 111年1月27日  6,619元  16 111年2月24日  6,619元 第277頁  17 111年3月30日  6,619元  18 111年4月28日  6,619元 第278頁  19 111年5月30日  6,619元  20 111年6月21日 存款息 36元 第279頁  21 111年6月29日 物價調整 444元  22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23 111年7月28日  7,063元  24 111年8月30日  7,063元 第280頁  25 111年9月21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26 111年9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27 111年10月28日  7,063元 第281頁  28 111年11月29日  7,063元  29 111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12元 第282頁  30 111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1 112年1月19日  7,063元  32 112年2月23日  7,063元 第283頁  33 112年3月3日 廢車回收 2,300元  34 112年3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第284頁  35 112年4月1日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6,000元  36 112年4月27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7 112年5月30日  7,063元 第285頁  38 112年6月21日 存款息 149元  39 112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0 112年7月28日  7,063元 第286頁  41 112年8月30日  7,063元  42 112年9月27日  7,063元  43 112年10月18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44 112年10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5 112年11月29日  7,063元  46 112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83元 第287頁  47 113年1月15日 存款息 32元  小計   25萬1,31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72號
原      告  瞿竹華  




訴訟代理人  孫大龍律師
被      告  瞿維新  
訴訟代理人  林芬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520萬7,38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3萬5,7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0萬7,38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6萬8,285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895號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2頁】。嗣原告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07頁、第333頁、第365頁、第385頁、本院卷二第133頁），最終於民國114年11月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45萬9,424元，其中532萬4,971元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餘額13萬4,453元自114年10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被繼承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因感染合併骨髓炎，於109年3月26日接受洗腎導管置入手術、於109年4月23日接受氣切造口手術治療；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瞿渝華自此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然被告雖為瞿渝華之獨子，卻不願承擔照顧瞿渝華之義務，原告不忍瞿渝華無人照料，乃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人，並由原告擔任監護人，經新北地院以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後因瞿渝華之財產不足支應其開銷，原告乃向新北地院聲請准許處分瞿渝華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二）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因其名下除系爭不動產外，幾無存款，原告只得為其墊付看護費用、醫療輔助耗材費用、雜支費用，並於112年6月26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於臺灣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戶名：瞿渝華，下稱瞿渝華台銀帳戶）。又因系爭不動產屋況老舊不堪，多處漏水且堆放大量雜物，若不先行修繕整理，根本無法出售，原告只能先行墊款進行系爭不動產之清理及修繕。詎瞿渝華未待系爭不動產售出，於112年10月16日即過世，而被告於瞿渝華過世後，竟仍不負責處理瞿渝華之身後事，而由原告墊付相關費用為瞿渝華辦理喪葬事宜。是以，原告自110年3月1日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依系爭裁定可請求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1萬5,000元×31.5個月＝47萬2,500元）；又原告於瞿渝華住院期間為瞿渝華代墊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及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另於如附表三所示期間，分別僱用如附表三看護姓名欄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共支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另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陸續匯款至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款項為2萬3,168元；且原告依系爭裁定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備出售，共已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準此，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可請求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且原告為瞿渝華代墊及支出如上開所示款項費用，均屬為瞿渝華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自得請求返還。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後，對於原告請求其給付上開金額共545萬9,424元，始終置若罔聞，為此，爰依系爭裁定、民法第1148條、第176條、第179條之規定併予主張為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對於原告請求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為瞿渝華代墊之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金額2萬3,168元；及如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128元（即被告僅爭執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及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1萬4,175元、6,222元部分，被告均不爭執。然如下列所示費用，被告抗辯均非屬原告為瞿渝華管理事務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1、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原告提出之支付證明多為手寫或自行繕打之表格，無法證明原告究竟支付多少費用。況一般看護費用在111年8月前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4,000元，111年8月10日起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6,046元。然依原告提出表格記載（見本院卷二第105-129頁），除少數幾個月外，其餘每月均超過2萬6,046元，費用明顯過高，此顯然不利於瞿渝華，自非屬必要費用。
　 2、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所示共1萬679元部分，除附表二編號42、43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編號53為電費外，其餘均為瞿渝華亞太手機門號每月之月租費用，惟瞿渝華既因脊椎手術敗血症休克，張眼臥床，無法言語，有鼻胃管、氣切、氧氣罩，日常生活起居需他人照顧，而受有監護宣告，依常理判斷瞿渝華根本無法使用手機通話，惟原告竟於瞿渝華受監護宣告後，仍繼續繳交手機門號費用至111年6月，共計9,283元（計算式：596×15＋343＝9,283），此費用顯然不利於瞿渝華。甚至於111年5月26日原告將瞿渝華手機門號之通訊業者由亞太電信改為中華電信，後原告又改口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此舉令人匪夷所思，上開手機門號月租費用，顯然非屬必要費用；又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之中華電信復話費，並非瞿渝華所使用之市內電話，且該時系爭不動產正修繕改建中，何須將該市內電話復話；附表二編號53所示之電費86元，未見原告提出繳納費用之收據，被告均予以抗辯非屬必要費用。
　 3、附表四所示之系爭不動產之清理修繕費用部分，原告既已於系爭裁定中向法院表示不再主張於出賣系爭不動產價金中取回修繕墊付款之請求，然原告卻於自行決定支出鉅額修繕費用後，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費用，顯有矛盾。且系爭不動產已進入都更流程，預計於115年12月動工，整棟住戶均已將土地信託，即地上物將全數拆除，且里長表示系爭不動產所在公寓住戶均同意都更，僅原告不理會里長，而繼續大幅修繕改建、加蓋，造成高達如附表四所示313萬7,212元之修繕費用，此筆費用之支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況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原告竟違法將4樓次臥與陽台間之隔牆打掉，並將次臥之空間外推，而未取得任何核准變更之使用執照，原告此舉顯然會大幅增加工程費用，已非屬修繕而係改建；另原告將系爭不動產內其中1間房間改為和式，另將系爭不動產原有內部未隔間之頂樓鐵皮屋部分，大興土木架設管線隔成2間套房，此舉並非單純簡易修繕，反係大興土木更動系爭不動產內部格局，亦造成工程費用提高甚多，種種行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且系爭不動產經原告修繕完成後，業經建管處勘查確為違建，已來文要求拆除，僅因系爭不動產已確定進入都更程序而靜待115年10月動工拆除，是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金額，均非屬必要。
（二）另瞿渝華台銀帳戶於瞿渝華109年2月5日進行脊椎手術前尚有41萬3,363元，而瞿渝華台銀帳戶內陸續有匯入勞保老年年金共27萬6,263元（計算式：6,619元×30＋7,063元×11＝27萬6,263），以及存款息、重陽禮金、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等共計1萬456元。從而，假設瞿渝華台銀帳戶完全未支出情形下，截至112年6月26日止帳戶內應有70萬82元（計算式：41萬3,3630＋27萬6,263＋1萬456＝70萬82）。然依原告所述，原告以其中33萬8,500元支付瞿渝華109年看護費用、2萬5,006元支付醫療輔助耗材費用，故瞿渝華台銀帳戶之金額應仍尚餘33萬6,576元，就此部分被告主張與瞿渝華應給付之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2-247頁）：
（一）被繼承人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過世，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民國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 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
（二）依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 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所示，於109年11月30日訪視瞿渝華時無任何反應，眼睛無法有追焦轉動反應，睡眠時也僅呈現半閉眼狀態，…，醫生解釋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已無恢復可能性。照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從今年（109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五天領一次薪水。
（三）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即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指定程渚白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新北地院另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事裁定（即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四）為照護瞿渝華，原告於109年10月底，委託仲介人祥和國際人力開發有限公司聘僱印尼籍外傭YULITA SUDARMI（下稱YULITA）照顧瞿渝華，支出仲介費8,000元、移工檢疫費1萬500元，及YULITA健保費1,058元；YULITA於109年11月6日起至同年月15日止之期間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原告支付YULITA看護費用1萬4,175元。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2 年6月26日止，雇請外籍移工Anny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止，雇請外籍移工OB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雇請外籍移工Sattyah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付Sattyah看護費用6,222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共支出瞿渝華之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
（五）原告依系爭裁定得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之監護人報酬共為47萬2,500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為瞿渝華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為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帳戶內而尚未動支之款為2 萬3,168元。
（六）原告有於附表二所示日期，為瞿渝華支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項目及費用，其中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848元（經核算應為29萬7,128元，應予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確為原告擔任瞿渝華之監護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七）原告為清理及整修系爭不動產，有支出裝修費用共313萬7,212元。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是否有理由？㈡被告主張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金額33萬6,576元抵銷，是否可採？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均為有理由：
　 1、按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監護人得請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力。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3條第1項後段、第1104條、第1113條定有明文。
　 2、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無因管理必須管理人有為本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即以其管理行為所生事實上之利益，歸屬於本人之意思，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管理人始得請求本人償還其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及利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兒子，瞿渝華於接受脊椎手術後，因中樞神經受損，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經新北地院以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原告為其監護人，嗣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死亡，被告為瞿渝華之唯一繼承人等情，業經兩造所不爭執。又瞿渝華於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狀況，其名下尚有如系爭不動產、車輛1部及瞿渝華台銀帳戶每月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等情，此有瞿渝華於110年8月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佐（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卷第179-181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卷宗核閱瞿渝華於110年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清冊無誤，且被告係任職於健行科技大學，足認具有一定之經濟能力，則依民法第1115條規定，被告為對瞿渝華負扶養義務之第一順位履行義務之人，是以，原告對瞿渝華尚不負扶養義務，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均係由原告為其處理事務，支付各項醫療及看護等相關費用一情，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屬可採。瞿渝華該期間處於臥床、無法言語之狀態，事實上難以委任原告為其處理事務，而原告為瞿渝華支出各項生活、醫療、看護等費用，可認對瞿渝華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再者，原告雖為瞿渝華之監護人，然對瞿渝華於法律上並不負扶養義務，已如前述，又依民法第1103條第1 項規定，原告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應由受監護人瞿渝華之財產負擔，故本件原告所支付之相關必要、有益費用，如有由原告以自己財產所墊付者，自得本於無因管理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返還。
　 4、就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之各項費用，審酌如下：
　　⑴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本院卷一第157頁至第183頁清單所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業據提出如卷附所示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國醫門市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內湖國醫店所開立之購物清冊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屬可採。
　　⑵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原告提出如本院卷二第157-160頁所示附表總金額記載為30萬8,527元，應屬有誤，業經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並有如附表二證據資料欄所示之收據、繳費明細等可考；被告除對於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抗辯非屬必要費用而有爭執外，對於附表二其餘雜費項目之費用則不爭執。查：
　　①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45、48所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6月止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乃係瞿渝華於進行脊椎手術前自行與亞太公司簽約綁定手機門號0932XXX243號之每月門號月租費用725元，並有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可參（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後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無自主行為能力，若逕予解約恐生額外之違約金費用，且上開門號於原告履行監護義務期間仍可作為聯繫醫院、看護使用，故原告持瞿渝華重大傷病卡與亞太電信公司協調，自109年10月份起調降該門號每月資費為596元（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等語，經對照該門號109年7月與109年11月電信服務費通知單所示（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第146頁），基本資費方案仍為「4G暢打型資費799」，惟自109年11月以後之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內容已無行動數據傳輸費用（如附表二上開編號證據資料欄所示），足見原告未使用該門號行動上網，僅係用以撥打、接聽電話，且如原告主張其有與亞太電信協商後調降費用一節，堪信為真實。
　　②考量瞿渝華於住院時即留存上開門號予醫院作為聯繫使用，此有瞿渝華109年2月3日親自填載簽名之手術說明同意書附卷可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監宣字第854號卷（下稱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12頁】，而原告確實有使用上開門號與醫院、看護聯繫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於瞿渝華無自主行為能力後，仍持續支出如附表二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45、48所示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除慮及逕自解約可能產生之額外違約費用外，其繼續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聯絡醫院、看護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同有其必要性等情，堪信屬實，足認原告支出上開費用乃處理瞿渝華監護事務所必須，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屬有據。
　　③另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分別為瞿渝華積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05年2月1日至同年月23日之手機月租費用1,227元，及105年4月11日至同年5月5日之市內電話月租費用，此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可考（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下方、第177頁上方），則原告為瞿渝華清償前所積欠之債務，自屬有益於瞿渝華本人，自可請求返還。
　　④另附表編號53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為系爭不動產111年9月27日至同年11月24日期間之電費，且確為原告所墊付，業據原告提出繳費收據為證，被告抗辯未有收據可資證明云云，顯然有誤。
　　⑤準此，原告主張有以自己財產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項目、金額，均屬執行監護義務相關之必要及對瞿渝華有益之費用等語，均屬可採。
　　⑶原告另主張有為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聘請如附表三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並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看護費用等情；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一節不爭執；惟對於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抗辯顯然過高，且原告並非是找不到合法之外籍看護，反而係原告任意終止與附表三編號1所示看護之勞動契約，而另外聘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非法外籍看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經查：
　　①被告對於原告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共141萬6,897元一事並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經附表三編號2、3所示外籍看護領用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為證，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原本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33-148頁、卷二第10頁、第105-129頁）。上開零用金簽收明細表可看出原告給付外籍看護零用金之時間、金額，同時載有計算式，並逐一經外籍看護簽名收受，由其記載之型式、態樣綜合判斷，應係每交付一筆零用金即由受領人簽名確認，日積月累逐筆記載而成，顯非臨訟杜撰，實堪採信。參以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家事調查官於109年11月30日所製作之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所示：「瞿渝華目前仍住院於內湖三軍總醫院…。照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自稱為印尼籍且坦承其屬於黑工，從今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之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5天領一次薪水。觀看瞿渝華之背部皮膚狀況正常…且現場觀察Anny之抽痰動作熟練，瞿渝華身上全無異味，可認目前瞿渝華受養護之狀況尚佳。原告陳述從下周一起（11/23）將有正式聘僱之外籍看護到職，並提供相關文件佐證（即如本院卷二第161-173頁），但新看護的照顧品質是否能如Anny一樣仍未知。」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0-114頁），足徵外籍移工Anny自109年4月起即開始照顧瞿渝華，且其履行之看護工作符合標準，僅係因原告已為瞿渝華申請到合法外籍看護而改委由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工作。
　　②原告復主張因YULITA SUDARMI欠缺看護照顧經驗，致瞿渝華險些截肢，其乃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再改聘僱Anny看護瞿渝華，後又因新冠毅情爆發，政府全面禁止移工入境，導致缺工，故遲遲未能再申請合法之外籍移工擔任看護等語。審酌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確有需求24小時看護之必要，而原告於監護期間，發現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籍移工YULITA SUDARMI之照護品質不佳，恐有致瞿渝華受有身體損害之危險，而斷然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改聘請前已有看護瞿渝華經驗且照護品質尚佳之Anny為擔任看護，難認原告此舉有何不利於瞿渝華，雖因此增加看護費用，仍應認屬為瞿渝華支出之必要及有益費用，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於Anny於112年6月26日離職後（Anny於112年6月28日離境），因當時外籍移工短缺，乃透過「信安看護」仲介，以日薪2,500元續為瞿渝華聘請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外籍移工OB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出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看護費用，業據原告提出經外籍移工OB簽名之零用金明細為證，詳如前述，堪認原告確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之看護費用，且該期間瞿渝華確有需求看護之必要性。被告雖抗辯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過高云云，然考量當時因疫情影響，政府禁止外籍移工入境而造成缺工之實際情況，本難以期間經過後之通常看護薪資作比擬而質疑費用過高，況原告既已實際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且瞿渝華確有受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其代墊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屬必要且有益之費用，自屬有據。
　　⑷原告另主張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四證據資料欄所示收據、發票等為佐；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並不爭執，僅抗辯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且已進入都更程序，後續地上物將全數於115年10月拆除，原告花費巨資修繕裝潢系爭不動產，顯屬不利於瞿渝華，所支出之費用不得返還等語。然查：
　　①系爭不動產係於113年8月16日始由被告與三穎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委託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此有被告提出不動產信託契約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227-229頁）附卷可稽，而如附表四所示，原告係自111年4月起即開始修繕系爭不動產，自難逕以系爭不動產於事後擬進行都更程序而有拆除可能，而反推認定原告於111年4月起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修繕行為不利於瞿渝華本人。
　　②再者，由原告向法院聲請處分系爭不動產時委託仲介評估系爭不動產之現況所示【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監宣字第479號卷（下稱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系爭不動產（含4樓及頂樓加蓋室內）內堆滿舊物、雜物、室內天花板、牆面佈滿壁癌，且4樓尚有未完工之套房隔間牆、室內尚有通往頂樓之升降機孔等情狀，此有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照片可佐，仲介經評估後認為若系爭不動產內之雜物未清除淨空，屋況未改善，完全無法銷售等情，顯然以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縱使原告依系爭裁定得代為處分系爭不動產，亦會因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窒礙難行，足徵原告於處分系爭不動產前，確有先為清除修繕系爭不動產之必要性，此有原告提出110年8月3日就系爭不動產委託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1份及系爭不動產斯時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231頁及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另徵諸瞿渝華於住院前堆置於系爭不動內之物品及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調查官製作之系爭調查報所示：「訪談程渚白時，其證稱…當瞿渝華剛住院時，程渚白還與其商量如何處理相關之醫療事務與費用問題…，也將永和之房子整修，預計作為出租套房收益來支應未來之養護費用，但才整修到一半瞿渝華就堅持開刀而失去意識至今，目前永和的房子就像廢墟一樣，無法使用或出租」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2-113頁），顯見瞿渝華本即有整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出租之計畫，則原告考量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於111年4月起墊付費用，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處分，應認有利於瞿渝華，且不違反瞿渝華於尚有行為能力前之意思表示，堪予認定。
　　③另對照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修繕前、後之對比照片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5頁），與附表四所示明細、金額大致相符；且據被告陳報系爭不動產自113年5月起由被告出租予他人並收取租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足認系爭不動產經原告墊付如附表四所示費用後，已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且由被告現享有該經濟利益等情，同堪認定。被告徒以附表四所示費用龐大，原告就系爭不動產已非單純清理修繕而係達改建之程度，未考量系爭不動產即將進行都更而須拆除，抗辯原告此舉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云云，然原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修繕時，系爭不動產日後是否會因都更而有拆除之可能，均未可知，且原告上開行為顯未違反瞿渝華本即有修繕系爭不動產以進行出租之意思，亦為當時為籌措持續照顧瞿渝華之安養費用所為之必要行為，業如前述，是以，原告請求返還其代墊如附表四所示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自屬有據。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非可採。
　　⑸原告另依系爭裁定核定，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2月15日止，每月1萬5,000元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及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均堪認定。
　 5、從而，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為瞿渝華處理支付各項醫療輔助耗材費用、雜費、看護費用、系爭不動產修繕費用及得請求監護人報酬及其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尚未動支之金額等，合計金額為545萬8,704元（計算式：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附表二雜費30萬7,807元＋附表三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附表四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545萬8,704元）。
（二）被告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25萬1,315元主張抵銷：
　　　原告為瞿渝華代墊支出之金額共545萬8,704元，已如前述。被告抗辯依瞿渝華台銀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65-287頁），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09年2月26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仍有持續匯入勞保老年年金27萬6,263元以及重陽禮金、存款利息共1萬456元，且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2月5日尚有結餘41萬3,363元，扣除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109年看護費用33萬8,500元、及醫療輔助耗材費用2萬5,006元後，尚有33萬6,576元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原告對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後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被告得主張抵銷一節，並不爭執，僅主張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台銀帳戶，而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0日結餘僅10萬1,331元，由此可看出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屬瞿渝華之財產，於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後，僅餘1,331元，顯然瞿渝華台銀帳戶內109年12月30日前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均已用罄，被告得主張抵銷之數額應以瞿渝華台銀帳戶110年1月1日起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共23萬9,387元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1頁）。經查，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所示，於109年12月30日餘額10萬1,331元，若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僅餘1,331元（見本院卷一第270頁），足認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1日前所匯入之款項確實均已用於支應其照護之必要費用無訛。而原告本件請求金額大致為110年1月以後代墊支出之款項，是以，原告基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起迄至113年1月15日銷戶為止所匯入之補助津貼，已與原告逐次匯入之金額一併用於支付瞿渝華所必要之各項費用，而自認應於本件請求金額中扣除一節（見支付命令卷第3頁背面），洵屬有據。經本院核對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銷戶止之期間，非屬原告所匯入之款項明細如附表五所示，總金額為25萬1,315元，準此，原告為瞿渝華支出款項中，既有25萬1,315元係由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存款利息等屬瞿渝華之財產所支出，自應將該款項扣除。則被告得以如附表五所示金額25萬1,315元主張抵銷，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數額，顯為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20萬7,389元（計算式：545萬8,704元－25萬1,315元＝520萬7,389元），含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及其他為瞿渝華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自得依系爭裁定及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瞿渝華償還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惟因瞿渝華已死亡，被告為其唯一繼承人，故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之範圍內給付原告520萬7,389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款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支付命令狀繕本於113年4月29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戶籍地所在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見支付命令卷第35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該寄存送達自113年4月29日起，經10日即113年5月10日發生送達效力，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20萬7,389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對被告就訴請返還代墊款部分。係在單一聲明下，為同一之目的，依無因管理、繼承或不當得利、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依其單一之聲明而為裁判，此為訴之選擇合併。而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既已依無因管理及繼承法律關係准許原告請求，即無庸審酌不當得利請求權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七、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系爭不動產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分之1



		2

		新北市○○區○○段000 ○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 號4 樓）

		全部







附表二：雜費項目
		編號

		日期

		明細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109年8月6日

		雙和醫院醫療費

		3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1頁



		2

		109年8月10日

		亞太手機-109/7

		7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



		3

		109年8月31日

		自來水費7/2-8/31

		574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3頁



		4

		109年9月26日

		三總病歷影印

		5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4頁



		5

		109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6

		109年11月27日

		相片

		22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5頁



		7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之仲介費

		8,0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5頁



		8

		109年11月2日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就業安定費（檢疫費用）

		1萬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7頁



		9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健保費

		1,058元

		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10

		109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11

		110年1月6日

		亞太手機-109/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8頁



		12

		110年2月8日

		109年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9頁



		13

		110年2月17日

		亞太手機-110/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0頁



		14

		110年2月18日

		110/1-2 月設備維持費

		280元

		




		15

		110年2月18日

		110/1-2月接電費

		400元

		




		16

		110年2月23日

		就業安定費

		1,08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1頁



		17

		110年3月11日

		亞太手機-110/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5頁



		18

		110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4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6頁



		19

		110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0

		110年6月21日

		電費-110/06

		10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7頁



		21

		110年8月12日

		抗告費

		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9頁



		22

		110年7月8日

		亞太手機-110/06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3

		110年8月9日

		亞太手機-110/07

		596元

		




		24

		110年8月10日

		電費-110/08

		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2頁



		25

		110年9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8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4頁



		26

		110年10月7日

		亞太手機-110/09

		596元

		




		27

		110年10月25日

		電費-110/10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6頁



		28

		110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5頁



		29

		110年11月30日

		110年度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0

		110年12月10日

		電費-110/12

		8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7頁



		31

		110年12月3日

		自來水復水費

		6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2

		110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9頁



		33

		111年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1頁



		34

		111年1月28日

		111/01水費

		54元

		




		35

		111年2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2頁



		36

		111年2月25日

		111/02電費

		84元

		




		37

		111年3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3頁



		38

		111年3月10日

		111/03水費

		136元

		




		39

		111年4月8日

		亞太手機-111/03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5頁



		40

		111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4

		596元

		




		41

		111年5月19日

		111/05水費

		15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



		42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1,227元

		




		43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7頁



		44

		111年6月9日

		醫療證明

		200元

		




		45

		111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8頁



		46

		111年6月10日

		111/06電費

		8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9頁



		47

		111年6月24日

		耕莘醫院醫療費用

		315元

		




		48

		111年6月30日

		亞太手機-111/06

		34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0頁



		49

		111年7月13日

		111/07水費

		157元

		




		50

		111年8月29日

		111/08電費

		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1頁



		51

		111年9月28日

		111/09水費

		157元

		




		52

		111年10月26日

		111/10電費

		2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2頁



		53

		111年12月9日

		111/12電費

		86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



		54

		111年12月16日

		士林地院裁判費

		5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0頁



		55

		112年1月31日

		112/01水費

		3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5頁



		56

		112年2月26日

		112/02電費

		20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6頁



		57

		112年3月31日

		112/03水費

		16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7頁



		58

		112年4月12日

		三總費用收據（特殊材料費）

		2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8頁



		59

		112年5月31日

		112/05水費

		17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9頁



		60

		112年6月26日

		112/06電費

		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0頁



		61

		112年8月18日

		112/08電費

		25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3頁



		62

		112年9月19日

		律師費

		5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1-192頁



		63

		112年9月26日

		112/09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193頁



		64

		112年10月9日

		平口褲、襪

		259元

		見本院卷一第194頁



		65

		112年10月11日

		全家福-鞋

		1,885元

		




		66

		112年10月12日

		全家福-襪

		76元

		




		67

		112年10月16日

		三總醫療費用

		2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5頁



		68

		112年10月16日

		往生用品費

		1,15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6頁



		69

		112年10月18日

		寄發訃聞郵資

		203元

		見本院卷一第197-200頁



		70

		112年10月18日

		禮儀社費用

		6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201-204頁



		71

		112年10月25日

		禮儀社費用

		6萬4,700元

		




		72

		112年10月21日

		誦經場地費

		1,6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5頁



		73

		112年10月25日

		112/10電費

		23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74

		112年11月6日

		禮儀社費用

		2,9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7頁



		75

		112年11月7日

		112年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8頁



		76

		112年11月9日

		112/11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209頁



		77

		112年11月20日

		112/7-9 月勞動部就業安定費

		1,742元

		見本院卷一第210頁



		78

		111年11月30日

		111年度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11頁



		小計

		


		


		30萬7,807元
（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

		








附表三：看護費用
		編號

		看護姓名

		看護期間

		支出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YULITA SUDARMI

		109年11月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1萬4,175元

		見本院卷二第181頁



		2

		Anny

		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26日
（共906日）

		132萬6,0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33-145頁即本院卷二第105-129頁



		3

		OB

		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

		7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48頁



		4

		Sattyah

		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

		6,22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3頁



		總計

		


		


		141萬6,897元

		








附表四：系爭不動產清理修繕費用
		編號

		種類

		日期

		金額

		公司名稱/明細

		證據資料



		1

		發票類

		111年4月9日

		2萬5,00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1頁



		2

		


		111年5月27日

		5萬4,1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2頁





		3

		


		111年6月10日

		5萬5,236元

		


		




		4

		


		111年6月24日

		4萬3,36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3頁





		5

		


		111年7月25日



		2萬8,245元

		


		




		6

		


		


		2萬7,8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4頁





		7

		


		


		3萬6,750元

		


		




		8

		


		111年8月25日

		2萬5,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5頁





		9

		


		111年9月11日

		2萬9,584元

		


		




		10

		


		111年12月7日

		5萬1,0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6頁





		11

		


		111年12月20日

		3萬9,911元

		


		




		12

		


		111年12月26日

		7萬2,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7頁





		13

		


		112年1月7日

		6萬4,168元

		


		




		14

		


		112年8月23日

		42萬46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8頁



		15

		


		112年5月2日

		9萬4,500元

		正泰興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9頁



		16

		


		112年5月5日

		8萬4,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0頁





		17

		


		112年5月9日

		9萬6,600元

		


		




		18

		


		112年5月18日

		2萬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2頁



		19

		


		111年12月20日

		21萬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1頁





		20

		


		111年11月

		3萬4,650元

		


		




		21

		


		112年5月11日

		480元

		弘霖五金百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3頁





		22

		


		112年5月24日

		45元

		


		




		23

		


		111年9月30日

		5萬7,824元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4頁



		24

		


		111年12月30日

		3萬6,99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216頁



		25

		


		112年1月13日

		76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頁



		26

		


		111年12月26日

		11萬7,615元

		浩漢實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7頁





		27

		


		112年5月19日

		7萬6,483元

		


		




		28

		


		111年10月6日

		5萬4,600元

		翔輝玻璃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8頁





		29

		


		112年5月29日

		4萬1,515元

		


		




		30

		


		111年12月2日

		1萬5,750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9頁



		31

		


		111年12月12日

		7,3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0頁





		32

		


		111年12月17日

		5,250元

		


		




		33

		


		111年12月27日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1頁





		34

		


		112年2月20日



		1萬4,700元

		


		




		35

		


		


		1萬5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2頁





		36

		


		112年2月28日



		5,250元

		


		




		37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3頁





		38

		


		112年3月22日



		1萬4,175元

		


		




		39

		


		


		8,4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4頁



		40

		


		111年7月20日

		7萬9,294元

		羚楷貿易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25頁





		41

		


		112年5月2日

		4萬360元

		


		




		42

		


		111年8月3日

		1,394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26頁



		43

		


		111年8月9日

		8,44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7頁





		44

		


		111年8月19日

		1萬9,450元

		


		




		45

		


		111年8月30日

		99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8頁





		46

		


		111年11月11日

		1,953元

		


		




		47

		


		112年7月20日

		1萬9,8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9頁



		48

		


		112年5月9日

		1,166元

		台璜水電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0頁





		49

		


		112年5月10日



		715元

		


		




		50

		


		


		93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1頁





		51

		


		112年5月11日

		3,911元

		


		




		52

		


		111年7月30日

		1,407元

		銘丰金屬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2頁



		53

		


		111年8月4日

		1,4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3頁





		54

		


		111年8月31日

		578元

		


		




		55

		


		111年9月8日

		1,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4頁





		56

		


		111年9月15日

		399元

		


		




		57

		


		111年7月3日

		300元

		特力屋



		見支付命令卷第235頁





		58

		


		111年8月28日

		595元

		


		




		59

		


		111年8月29日

		4,498元

		


		




		60

		


		111年9月6日

		6,080元

		


		




		61

		


		111年12月1日

		5,000元

		全威電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6頁





		62

		


		111年12月29日

		4,043元

		


		




		63

		


		111年11月29日

		780元

		得和油漆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7頁





		64

		


		112年1月

		160元

		


		




		65

		


		111年9月2日

		1萬300元

		慶華電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8頁





		66

		


		112年3月2日

		5,600元

		


		




		67

		


		111年8月9日

		3萬8,714元

		川榮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9頁



		68

		


		112年5月8日



		1萬1,63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40頁





		69

		


		


		8,269元

		


		




		70

		


		112年5月12日



		525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1頁



		71

		


		


		195元

		


		




		72

		


		112年5月24日

		662元

		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2頁





		73

		


		112年7月13日

		3,024元

		


		




		74

		


		112年5月20日

		8萬6,100元

		漢全營造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3頁





		75

		


		111年6月15日

		3,990元

		潔適能害蟲防治有限公司

		




		76

		


		111年11月28日

		575元

		中央電器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4頁





		77

		


		111年12月1日

		6,620元

		荃薪建材五金行

		




		78

		


		111年12月5日

		198元

		金光興號

		見支付命令卷第245頁





		79

		


		112年5月9日

		600元

		大富電器行

		




		80

		


		112年5月16日

		1萬5,000元

		石記實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46頁





		81

		


		111年11月

		4,768元

		大地瓦企業有限公司

		




		82

		


		111年10月14日

		2萬8,560元

		綠的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7頁





		83

		


		112年5月22日

		578元

		高興企業有限公司

		




		84

		


		111年8月16日

		199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8頁





		85

		


		111年3月26日

		142元

		


		




		86

		


		111年2月15日

		20元

		大日開發中和國小停車費

		




		87

		


		111年3月26日

		268元

		永利藥局

		




		88

		


		111年9月17日

		52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9頁





		89

		


		111年5月19日

		190元

		


		




		90

		


		112年5月15日

		125元

		內行家

		




		91

		


		112年8月30日

		3萬6,816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小計

		2,46萬806元 

		


		




		92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814元

		餐費

		見支付命令卷第251頁





		93

		


		　

		580元

		餐費-3/4.3/5

		




		94

		


		　

		500元

		餐費-2/25.3/1

		




		95

		


		111年8月9日

		2,250元

		棧板-劉三五金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2頁





		96

		


		111年9月15日

		480元

		順立鎖印行

		




		97

		


		112年3月3日



		1,900元

		水槽面-亞豐舊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3頁





		98

		


		


		240元

		餐費-3/3

		




		99

		


		112年4月6日

		2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100

		


		112年4月20日

		1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54頁





		101

		


		112年5月13日

		220元

		餐費-香港荃灣燒臘店

		




		102

		


		112年5月20日

		150元

		磁磚清潔劑-忠誠五金行

		




		


		


		小計

		7,434元

		


		




		103

		其他單據（支出證明單、估價單等）

		110年11月2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8頁





		104

		


		110年12月4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0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6

		


		110年12月25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9頁





		107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8

		


		111年1月6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09

		


		111年1月15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0頁





		110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1

		


		111年2月12日

		1,0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2

		


		111年2月17日

		130元

		太空包-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1頁





		113

		


		111年3月26日

		650元

		餐費-呈信永貞店

		




		114

		


		111年2月26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2頁





		116

		


		111年3月5日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17

		


		111年3月12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18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3頁





		119

		


		111年3月19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0

		


		111年4月4日

		5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1

		


		111年4月9日

		480元

		餐費-泰國妹妹

		見支付命令卷第264頁





		122

		


		111年4月20日

		2,200元

		謝育霖-垃圾

		




		123

		


		111年4月30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4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5頁





		125

		


		111年5月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6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7

		


		111年5月18日

		2,0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6頁





		128

		


		111年5月19日

		1,2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9

		


		111年5月20日

		1,7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30

		


		111年6月15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7頁





		131

		


		


		7,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2

		


		


		160元

		遮雨布-友信建材五金行-00000000

		




		133

		


		


		360元

		防水劑-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8頁





		134

		


		111年6月28日

		180元

		帆布-世界五金行-0000-0000

		




		135

		


		111年7月14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6

		


		


		2,200元

		工資-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9頁





		137

		


		111年7月15日

		8,450元

		睿豐鋼品有限公司-00000000

		




		138

		


		111年7月22日

		108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0頁





		139

		


		111年7月24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140

		


		111年8月6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見支付命令卷第271頁





		141

		


		111年8月7日



		1,500元

		工資-程渚白

		




		142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43

		


		111年8月10日



		1,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2頁





		144

		


		


		4,500元

		租用起重機-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145

		


		


		2,150元

		工資-沈勢展

		




		146

		


		


		3,272元

		工資-徐家廣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3頁





		147

		


		111年8月15日

		850元

		白扁線-真的好有限公司0000-0000

		




		148

		


		111年8月16日

		1,700元

		工資-劉先生

		




		149

		


		111年8月17日

		2,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4頁





		150

		


		


		200元

		膠-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151

		


		


		2,500元

		設計圖-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75頁





		152

		


		111年8月18日

		830元

		ab膠-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53

		


		111年8月19日

		1,000元

		材料-開宇電器行-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6頁





		154

		


		


		590元

		鋁管-嘉源五金有限公司-0000-0000

		




		155

		


		111年8月15日

		9,800元

		鋼管-開宇電器行-0000-000000

		




		156

		


		111年8月26日

		1萬元

		垃圾運送-鄭勝仁

		見支付命令卷第277頁





		157

		


		111年8月30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8

		


		111年8月31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9

		


		


		160元

		接著劑-元泉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8頁





		160

		


		111年9月1日

		230元

		刷子-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61

		


		111年9月5日

		8萬元

		木工-華春蓬

		




		162

		


		111年9月6日

		950元

		油漆材料-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9頁





		163

		


		111年9月13日

		4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4

		


		111年9月14日

		5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5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66

		


		


		650元

		噴漆-高興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0頁





		167

		


		111年9月15日

		130元

		免釘膠-金光興號-0000-0000

		




		168

		


		111年9月18日

		550元

		劉三五金行

		




		169

		


		111年9月17日

		180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1頁





		170

		


		


		1,000元

		修天車-陳先生

		




		171

		


		111年9月20日

		1萬7,000元

		鐵工-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2頁





		172

		


		111年9月22日

		1,040元

		劉三五金行

		




		173

		


		111年10月2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74

		


		111年9月26日

		6,000元

		防漏鐵工工程-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3頁





		175

		


		111年9月27日

		3,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6

		


		111年10月4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7

		


		111年10月15日

		1,1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84頁





		178

		


		111年10月26日

		3,290元

		抽風機

		




		179

		


		111年11月12日

		100元

		螺絲-金光興號-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5頁



		180

		


		111年11月1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6頁





		181

		


		111年11月28日

		1,5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2

		


		111年12月5日

		2,000元

		工資-林先生

		




		183

		


		


		2,5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7頁





		184

		


		111年12月7日

		3,4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5

		


		111年12月9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86

		


		111年12月10日

		150元

		世界五金-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8頁





		187

		


		111年12月14日

		5,9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8

		


		


		440元

		餐費-王太郎等4人

		




		189

		


		


		9,000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9頁





		190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191

		


		111年12月23日

		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2

		


		112年1月3日

		270元

		免釘膠-銘丰金屬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0頁





		193

		


		112年2月4日

		2,400元

		工資-何先生

		




		194

		


		112年2月6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95

		


		112年2月17日

		1萬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1頁





		196

		


		


		2,500元

		混合物-石記

		




		197

		


		


		2,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8

		


		112年3月1日

		300元

		高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92頁





		199

		


		112年2月25日

		66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0

		


		112年3月1日

		33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1

		


		112年2月25日

		360元

		麻-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3頁





		202

		


		112年2月27日

		5,600元

		鋼管等

		




		203

		


		112年2月28日

		2,000元

		工資-阿寶

		見支付命令卷第294頁





		204

		


		112年3月1日

		1,580元

		木工師中午便當

		




		205

		


		112年3月3日

		170元

		6分-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5頁





		206

		


		112年3月4日

		240元

		發泡劑-世界五金-00000000

		




		207

		


		112年3月10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96頁





		208

		


		112年4月6日

		4,400元

		工資+餐費

		




		209

		


		112年4月8日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210

		


		112年4月20日

		2,345元

		清垃圾

		見支付命令卷第297頁





		211

		


		112年5月5日

		1,700元

		工資-大台北

		




		212

		


		112年5月6日

		6,500元

		工資-陳

		




		213

		


		112年5月12日

		2,200元

		搬物品

		見支付命令卷第298頁





		214

		


		112年5月13日

		1,900元

		清潔工-林

		




		215

		


		112年5月14日

		4,900元

		5/11-13工資-林麗欽

		




		216

		


		112年5月19日

		120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9頁





		217

		


		112年5月20日

		1,900元

		工資-謝

		




		218

		


		112年5月21日

		2,000元

		補磁磚

		




		219

		


		111年9月22日

		6萬8,8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0頁



		220

		


		112年5月17日

		1萬2,0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1頁





		221

		


		112年3月9日

		7萬5,600元

		涂春桃、林明貴0000-000000(木作)

		




		222

		


		112年4月19日

		3萬7,300元

		黃紹欽-中和地磅

		




		223

		


		112年5月10日

		180元

		水泥砂(5kg).清潔劑-龍城建材

		見支付命令卷第302頁





		224

		


		112年4月20日

		1萬2,000元

		石記-混合物1台

		




		225

		


		112年5月15日

		8,000元

		石記-混合物2.5米

		




		226

		


		112年7月20日

		8,400元

		鐵工陳志忠

		見支付命令卷第303頁





		227

		


		112年3月7日



		36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28

		


		


		335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4頁





		229

		


		112年3月10日

		292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0

		


		112年7月14日

		27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5頁





		231

		


		112年7月17日

		9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2

		


		112年3月4日

		750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本院卷一第355頁



		233

		


		111年7月26日

		7萬5,97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07-409頁



		234

		


		111年12月7日

		1萬5,000元

		


		




		235

		


		112年1月3日

		530元

		大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236

		


		112年5月10日

		6,000元

		富巃實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3頁



		


		


		小計

		66萬8,972元

		


		




		


		


		總計

		313萬7,212元

		


		








附表五：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非原告匯入之項目、金額
		編號

		存款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本院卷一）



		1

		110年1月28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第271頁





		2

		110年2月25日

		


		6,619元

		




		3

		110年3月30日

		


		6,619元

		第272頁





		4

		110年4月29日

		


		6,619元

		




		5

		110年5月28日

		


		6,619元

		




		6

		110年6月21日

		存款息

		32元

		第273頁





		7

		110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8

		110年7月29日

		


		6,619元

		第274頁





		9

		110年8月30日

		


		6,619元

		




		10

		110年9月29日

		


		6,619元

		




		11

		110年10月28日

		


		6,619元

		第275頁





		12

		110年11月29日

		


		6,619元

		




		13

		110年12月21日

		存款息

		29元

		第276頁





		14

		110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15

		111年1月27日

		


		6,619元

		




		16

		111年2月24日

		


		6,619元

		第277頁





		17

		111年3月30日

		


		6,619元

		




		18

		111年4月28日

		


		6,619元

		第278頁





		19

		111年5月30日

		


		6,619元

		




		20

		111年6月21日

		存款息

		36元

		第279頁





		21

		111年6月29日

		物價調整

		444元

		




		22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23

		111年7月28日

		


		7,063元

		




		24

		111年8月30日

		


		7,063元

		第280頁





		25

		111年9月21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26

		111年9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27

		111年10月28日

		


		7,063元

		第281頁





		28

		111年11月29日

		


		7,063元

		




		29

		111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12元

		第282頁





		30

		111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1

		112年1月19日

		


		7,063元

		




		32

		112年2月23日

		


		7,063元

		第283頁





		33

		112年3月3日

		廢車回收

		2,300元

		




		34

		112年3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第284頁





		35

		112年4月1日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6,000元

		




		36

		112年4月27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7

		112年5月30日

		


		7,063元

		第285頁





		38

		112年6月21日

		存款息

		149元

		




		39

		112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0

		112年7月28日

		


		7,063元

		第286頁





		41

		112年8月30日

		


		7,063元

		




		42

		112年9月27日

		


		7,063元

		




		43

		112年10月18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44

		112年10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5

		112年11月29日

		


		7,063元

		




		46

		112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83元

		第287頁





		47

		113年1月15日

		存款息

		32元

		




		小計

		


		


		25萬1,31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72號

原      告  瞿竹華  





訴訟代理人  孫大龍律師

被      告  瞿維新  

訴訟代理人  林芬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新臺幣520萬7,38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3萬5,7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0萬7,38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6萬8,285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895號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2頁】。嗣原告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07頁、第333頁、第365頁、第385頁、本院卷二第133頁），最終於民國114年11月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45萬9,424元，其中532萬4,971元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餘額13萬4,453元自114年10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被繼承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因感染合併骨髓炎，於109年3月26日接受洗腎導管置入手術、於109年4月23日接受氣切造口手術治療；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瞿渝華自此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然被告雖為瞿渝華之獨子，卻不願承擔照顧瞿渝華之義務，原告不忍瞿渝華無人照料，乃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人，並由原告擔任監護人，經新北地院以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後因瞿渝華之財產不足支應其開銷，原告乃向新北地院聲請准許處分瞿渝華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二）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因其名下除系爭不動產外，幾無存款，原告只得為其墊付看護費用、醫療輔助耗材費用、雜支費用，並於112年6月26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於臺灣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戶名：瞿渝華，下稱瞿渝華台銀帳戶）。又因系爭不動產屋況老舊不堪，多處漏水且堆放大量雜物，若不先行修繕整理，根本無法出售，原告只能先行墊款進行系爭不動產之清理及修繕。詎瞿渝華未待系爭不動產售出，於112年10月16日即過世，而被告於瞿渝華過世後，竟仍不負責處理瞿渝華之身後事，而由原告墊付相關費用為瞿渝華辦理喪葬事宜。是以，原告自110年3月1日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依系爭裁定可請求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1萬5,000元×31.5個月＝47萬2,500元）；又原告於瞿渝華住院期間為瞿渝華代墊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及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另於如附表三所示期間，分別僱用如附表三看護姓名欄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共支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另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陸續匯款至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款項為2萬3,168元；且原告依系爭裁定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備出售，共已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準此，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可請求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且原告為瞿渝華代墊及支出如上開所示款項費用，均屬為瞿渝華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自得請求返還。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後，對於原告請求其給付上開金額共545萬9,424元，始終置若罔聞，為此，爰依系爭裁定、民法第1148條、第176條、第179條之規定併予主張為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對於原告請求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為瞿渝華代墊之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金額2萬3,168元；及如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128元（即被告僅爭執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及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1萬4,175元、6,222元部分，被告均不爭執。然如下列所示費用，被告抗辯均非屬原告為瞿渝華管理事務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1、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原告提出之支付證明多為手寫或自行繕打之表格，無法證明原告究竟支付多少費用。況一般看護費用在111年8月前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4,000元，111年8月10日起每月合理薪資約為2萬6,046元。然依原告提出表格記載（見本院卷二第105-129頁），除少數幾個月外，其餘每月均超過2萬6,046元，費用明顯過高，此顯然不利於瞿渝華，自非屬必要費用。

　 2、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所示共1萬679元部分，除附表二編號42、43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編號53為電費外，其餘均為瞿渝華亞太手機門號每月之月租費用，惟瞿渝華既因脊椎手術敗血症休克，張眼臥床，無法言語，有鼻胃管、氣切、氧氣罩，日常生活起居需他人照顧，而受有監護宣告，依常理判斷瞿渝華根本無法使用手機通話，惟原告竟於瞿渝華受監護宣告後，仍繼續繳交手機門號費用至111年6月，共計9,283元（計算式：596×15＋343＝9,283），此費用顯然不利於瞿渝華。甚至於111年5月26日原告將瞿渝華手機門號之通訊業者由亞太電信改為中華電信，後原告又改口為中華電信復話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此舉令人匪夷所思，上開手機門號月租費用，顯然非屬必要費用；又如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之中華電信復話費，並非瞿渝華所使用之市內電話，且該時系爭不動產正修繕改建中，何須將該市內電話復話；附表二編號53所示之電費86元，未見原告提出繳納費用之收據，被告均予以抗辯非屬必要費用。

　 3、附表四所示之系爭不動產之清理修繕費用部分，原告既已於系爭裁定中向法院表示不再主張於出賣系爭不動產價金中取回修繕墊付款之請求，然原告卻於自行決定支出鉅額修繕費用後，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費用，顯有矛盾。且系爭不動產已進入都更流程，預計於115年12月動工，整棟住戶均已將土地信託，即地上物將全數拆除，且里長表示系爭不動產所在公寓住戶均同意都更，僅原告不理會里長，而繼續大幅修繕改建、加蓋，造成高達如附表四所示313萬7,212元之修繕費用，此筆費用之支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況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原告竟違法將4樓次臥與陽台間之隔牆打掉，並將次臥之空間外推，而未取得任何核准變更之使用執照，原告此舉顯然會大幅增加工程費用，已非屬修繕而係改建；另原告將系爭不動產內其中1間房間改為和式，另將系爭不動產原有內部未隔間之頂樓鐵皮屋部分，大興土木架設管線隔成2間套房，此舉並非單純簡易修繕，反係大興土木更動系爭不動產內部格局，亦造成工程費用提高甚多，種種行為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且系爭不動產經原告修繕完成後，業經建管處勘查確為違建，已來文要求拆除，僅因系爭不動產已確定進入都更程序而靜待115年10月動工拆除，是原告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金額，均非屬必要。

（二）另瞿渝華台銀帳戶於瞿渝華109年2月5日進行脊椎手術前尚有41萬3,363元，而瞿渝華台銀帳戶內陸續有匯入勞保老年年金共27萬6,263元（計算式：6,619元×30＋7,063元×11＝27萬6,263），以及存款息、重陽禮金、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等共計1萬456元。從而，假設瞿渝華台銀帳戶完全未支出情形下，截至112年6月26日止帳戶內應有70萬82元（計算式：41萬3,3630＋27萬6,263＋1萬456＝70萬82）。然依原告所述，原告以其中33萬8,500元支付瞿渝華109年看護費用、2萬5,006元支付醫療輔助耗材費用，故瞿渝華台銀帳戶之金額應仍尚餘33萬6,576元，就此部分被告主張與瞿渝華應給付之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2-247頁）：

（一）被繼承人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過世，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子。瞿渝華於民國109年2月5日至三軍總醫院進行脊椎手術，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並於109年3月26日起至同年4月9 日止、109年4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4日止於加護病房照護，109年4月24日起至同年4月28日止於呼吸加護病房照護。

（二）依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 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所示，於109年11月30日訪視瞿渝華時無任何反應，眼睛無法有追焦轉動反應，睡眠時也僅呈現半閉眼狀態，…，醫生解釋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已無恢復可能性。照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從今年（109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五天領一次薪水。

（三）新北地院109年監宣字第854號民事裁定（即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瞿渝華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瞿渝華之監護人；指定程渚白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新北地院另以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民事裁定（即系爭裁定），准原告代為處分瞿渝華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所得款項應存入受監護人瞿渝華名下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並酌定原告自110年3月起擔任受監護宣告人瞿渝華之監護人報酬為每月新臺幣1萬5,000元。

（四）為照護瞿渝華，原告於109年10月底，委託仲介人祥和國際人力開發有限公司聘僱印尼籍外傭YULITA SUDARMI（下稱YULITA）照顧瞿渝華，支出仲介費8,000元、移工檢疫費1萬500元，及YULITA健保費1,058元；YULITA於109年11月6日起至同年月15日止之期間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原告支付YULITA看護費用1萬4,175元。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2 年6月26日止，雇請外籍移工Anny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止，雇請外籍移工OB擔任瞿渝華之看護；於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雇請外籍移工Sattyah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付Sattyah看護費用6,222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共支出瞿渝華之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

（五）原告依系爭裁定得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5日止之期間之監護人報酬共為47萬2,500元；原告於擔任瞿渝華監護人期間，為瞿渝華支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為10萬1,12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帳戶內而尚未動支之款為2 萬3,168元。

（六）原告有於附表二所示日期，為瞿渝華支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項目及費用，其中附表二編號1-16、20-21、24、27、29-31、34、36、38、41、44、46-47、49-52、54-78 所示項目明細及金額共29萬7,848元（經核算應為29萬7,128元，應予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確為原告擔任瞿渝華之監護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七）原告為清理及整修系爭不動產，有支出裝修費用共313萬7,212元。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是否有理由？㈡被告主張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金額33萬6,576元抵銷，是否可採？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代墊之看護費用139萬6,500元；附表二編號17-19、22-23 、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均為有理由：

　 1、按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受監護人之財產負擔。監護人得請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人之資力。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03條第1項後段、第1104條、第1113條定有明文。

　 2、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無因管理必須管理人有為本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即以其管理行為所生事實上之利益，歸屬於本人之意思，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管理人始得請求本人償還其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及利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原告為瞿渝華之妹妹，被告為瞿渝華之兒子，瞿渝華於接受脊椎手術後，因中樞神經受損，術後無自主行為能力，日常生活需專人24小時照護，經新北地院以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任原告為其監護人，嗣瞿渝華於112年10月16日死亡，被告為瞿渝華之唯一繼承人等情，業經兩造所不爭執。又瞿渝華於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狀況，其名下尚有如系爭不動產、車輛1部及瞿渝華台銀帳戶每月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等情，此有瞿渝華於110年8月3日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佐（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6號卷第179-181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卷宗核閱瞿渝華於110年受監護宣告後之財產清冊無誤，且被告係任職於健行科技大學，足認具有一定之經濟能力，則依民法第1115條規定，被告為對瞿渝華負扶養義務之第一順位履行義務之人，是以，原告對瞿渝華尚不負扶養義務，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均係由原告為其處理事務，支付各項醫療及看護等相關費用一情，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屬可採。瞿渝華該期間處於臥床、無法言語之狀態，事實上難以委任原告為其處理事務，而原告為瞿渝華支出各項生活、醫療、看護等費用，可認對瞿渝華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再者，原告雖為瞿渝華之監護人，然對瞿渝華於法律上並不負扶養義務，已如前述，又依民法第1103條第1 項規定，原告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應由受監護人瞿渝華之財產負擔，故本件原告所支付之相關必要、有益費用，如有由原告以自己財產所墊付者，自得本於無因管理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之遺產範圍內返還。

　 4、就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之各項費用，審酌如下：

　　⑴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本院卷一第157頁至第183頁清單所示醫療輔助耗材費用共10萬1,120元，業據提出如卷附所示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國醫門市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內湖國醫店所開立之購物清冊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屬可採。

　　⑵原告主張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雜費共30萬7,807元（原告提出如本院卷二第157-160頁所示附表總金額記載為30萬8,527元，應屬有誤，業經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為30萬7,807元，見本院卷二第240頁），並有如附表二證據資料欄所示之收據、繳費明細等可考；被告除對於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 、42-43、45、48、53共1萬679元部分，抗辯非屬必要費用而有爭執外，對於附表二其餘雜費項目之費用則不爭執。查：

　　①原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45、48所示，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6月止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乃係瞿渝華於進行脊椎手術前自行與亞太公司簽約綁定手機門號0932XXX243號之每月門號月租費用725元，並有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可參（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後瞿渝華因中樞神經受損無自主行為能力，若逕予解約恐生額外之違約金費用，且上開門號於原告履行監護義務期間仍可作為聯繫醫院、看護使用，故原告持瞿渝華重大傷病卡與亞太電信公司協調，自109年10月份起調降該門號每月資費為596元（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等語，經對照該門號109年7月與109年11月電信服務費通知單所示（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第146頁），基本資費方案仍為「4G暢打型資費799」，惟自109年11月以後之電信服務費通知單內容已無行動數據傳輸費用（如附表二上開編號證據資料欄所示），足見原告未使用該門號行動上網，僅係用以撥打、接聽電話，且如原告主張其有與亞太電信協商後調降費用一節，堪信為真實。

　　②考量瞿渝華於住院時即留存上開門號予醫院作為聯繫使用，此有瞿渝華109年2月3日親自填載簽名之手術說明同意書附卷可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監宣字第854號卷（下稱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12頁】，而原告確實有使用上開門號與醫院、看護聯繫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於瞿渝華無自主行為能力後，仍持續支出如附表二17-19、22-23、25-26、28、32-33、35、37、39-40、45、48所示之每月手機資費596元，除慮及逕自解約可能產生之額外違約費用外，其繼續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聯絡醫院、看護溝通瞿渝華照護事項同有其必要性等情，堪信屬實，足認原告支出上開費用乃處理瞿渝華監護事務所必須，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屬有據。

　　③另附表二編號42、43所示，分別為瞿渝華積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05年2月1日至同年月23日之手機月租費用1,227元，及105年4月11日至同年5月5日之市內電話月租費用，此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可考（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下方、第177頁上方），則原告為瞿渝華清償前所積欠之債務，自屬有益於瞿渝華本人，自可請求返還。

　　④另附表編號53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為系爭不動產111年9月27日至同年11月24日期間之電費，且確為原告所墊付，業據原告提出繳費收據為證，被告抗辯未有收據可資證明云云，顯然有誤。

　　⑤準此，原告主張有以自己財產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項目、金額，均屬執行監護義務相關之必要及對瞿渝華有益之費用等語，均屬可採。

　　⑶原告另主張有為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聘請如附表三所示外籍看護照顧瞿渝華，並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看護費用等情；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1、4所示看護費用一節不爭執；惟對於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抗辯顯然過高，且原告並非是找不到合法之外籍看護，反而係原告任意終止與附表三編號1所示看護之勞動契約，而另外聘請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非法外籍看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4頁）。經查：

　　①被告對於原告有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共141萬6,897元一事並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經附表三編號2、3所示外籍看護領用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為證，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提出之零用金簽收之明細表原本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33-148頁、卷二第10頁、第105-129頁）。上開零用金簽收明細表可看出原告給付外籍看護零用金之時間、金額，同時載有計算式，並逐一經外籍看護簽名收受，由其記載之型式、態樣綜合判斷，應係每交付一筆零用金即由受領人簽名確認，日積月累逐筆記載而成，顯非臨訟杜撰，實堪採信。參以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家事調查官於109年11月30日所製作之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所示：「瞿渝華目前仍住院於內湖三軍總醫院…。照顧瞿渝華之看護Anny自稱為印尼籍且坦承其屬於黑工，從今年4月起開始擔任24小時之照護工作，每日薪資1,300元，5天領一次薪水。觀看瞿渝華之背部皮膚狀況正常…且現場觀察Anny之抽痰動作熟練，瞿渝華身上全無異味，可認目前瞿渝華受養護之狀況尚佳。原告陳述從下周一起（11/23）將有正式聘僱之外籍看護到職，並提供相關文件佐證（即如本院卷二第161-173頁），但新看護的照顧品質是否能如Anny一樣仍未知。」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0-114頁），足徵外籍移工Anny自109年4月起即開始照顧瞿渝華，且其履行之看護工作符合標準，僅係因原告已為瞿渝華申請到合法外籍看護而改委由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擔任瞿渝華之看護工作。

　　②原告復主張因YULITA SUDARMI欠缺看護照顧經驗，致瞿渝華險些截肢，其乃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再改聘僱Anny看護瞿渝華，後又因新冠毅情爆發，政府全面禁止移工入境，導致缺工，故遲遲未能再申請合法之外籍移工擔任看護等語。審酌瞿渝華於附表三所示期間，確有需求24小時看護之必要，而原告於監護期間，發現附表三編號1所示外籍移工YULITA SUDARMI之照護品質不佳，恐有致瞿渝華受有身體損害之危險，而斷然終止與YULITA SUDARMI間之勞動契約，改聘請前已有看護瞿渝華經驗且照護品質尚佳之Anny為擔任看護，難認原告此舉有何不利於瞿渝華，雖因此增加看護費用，仍應認屬為瞿渝華支出之必要及有益費用，應堪認定。又原告主張於Anny於112年6月26日離職後（Anny於112年6月28日離境），因當時外籍移工短缺，乃透過「信安看護」仲介，以日薪2,500元續為瞿渝華聘請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外籍移工OB擔任瞿渝華之看護，並支出如附表三編號3所示看護費用，業據原告提出經外籍移工OB簽名之零用金明細為證，詳如前述，堪認原告確有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之看護費用，且該期間瞿渝華確有需求看護之必要性。被告雖抗辯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過高云云，然考量當時因疫情影響，政府禁止外籍移工入境而造成缺工之實際情況，本難以期間經過後之通常看護薪資作比擬而質疑費用過高，況原告既已實際為瞿渝華支出如附表三編號2、3所示看護費用，且瞿渝華確有受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主張其代墊支出如附表三所示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屬必要且有益之費用，自屬有據。

　　⑷原告另主張就系爭不動產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清理、修繕費用共313萬7,212元，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四證據資料欄所示收據、發票等為佐；被告對於原告有支出如附表四所示之金額並不爭執，僅抗辯系爭不動產屋齡已超過50年，且已進入都更程序，後續地上物將全數於115年10月拆除，原告花費巨資修繕裝潢系爭不動產，顯屬不利於瞿渝華，所支出之費用不得返還等語。然查：

　　①系爭不動產係於113年8月16日始由被告與三穎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委託並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此有被告提出不動產信託契約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227-229頁）附卷可稽，而如附表四所示，原告係自111年4月起即開始修繕系爭不動產，自難逕以系爭不動產於事後擬進行都更程序而有拆除可能，而反推認定原告於111年4月起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修繕行為不利於瞿渝華本人。

　　②再者，由原告向法院聲請處分系爭不動產時委託仲介評估系爭不動產之現況所示【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監宣字第479號卷（下稱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系爭不動產（含4樓及頂樓加蓋室內）內堆滿舊物、雜物、室內天花板、牆面佈滿壁癌，且4樓尚有未完工之套房隔間牆、室內尚有通往頂樓之升降機孔等情狀，此有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照片可佐，仲介經評估後認為若系爭不動產內之雜物未清除淨空，屋況未改善，完全無法銷售等情，顯然以系爭不動產當時之現況，縱使原告依系爭裁定得代為處分系爭不動產，亦會因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窒礙難行，足徵原告於處分系爭不動產前，確有先為清除修繕系爭不動產之必要性，此有原告提出110年8月3日就系爭不動產委託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1份及系爭不動產斯時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231頁及系爭裁定卷第71-85頁）。另徵諸瞿渝華於住院前堆置於系爭不動內之物品及系爭監護宣告事件中調查官製作之系爭調查報所示：「訪談程渚白時，其證稱…當瞿渝華剛住院時，程渚白還與其商量如何處理相關之醫療事務與費用問題…，也將永和之房子整修，預計作為出租套房收益來支應未來之養護費用，但才整修到一半瞿渝華就堅持開刀而失去意識至今，目前永和的房子就像廢墟一樣，無法使用或出租」等情（見系爭監護宣告卷第112-113頁），顯見瞿渝華本即有整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出租之計畫，則原告考量系爭不動產之現況而於111年4月起墊付費用，先行清理修繕系爭不動產以利後續處分，應認有利於瞿渝華，且不違反瞿渝華於尚有行為能力前之意思表示，堪予認定。

　　③另對照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修繕前、後之對比照片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5頁），與附表四所示明細、金額大致相符；且據被告陳報系爭不動產自113年5月起由被告出租予他人並收取租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足認系爭不動產經原告墊付如附表四所示費用後，已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且由被告現享有該經濟利益等情，同堪認定。被告徒以附表四所示費用龐大，原告就系爭不動產已非單純清理修繕而係達改建之程度，未考量系爭不動產即將進行都更而須拆除，抗辯原告此舉顯然不利於瞿渝華云云，然原告就系爭不動產進行修繕時，系爭不動產日後是否會因都更而有拆除之可能，均未可知，且原告上開行為顯未違反瞿渝華本即有修繕系爭不動產以進行出租之意思，亦為當時為籌措持續照顧瞿渝華之安養費用所為之必要行為，業如前述，是以，原告請求返還其代墊如附表四所示系爭不動產之修繕費用，自屬有據。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非可採。

　　⑸原告另依系爭裁定核定，請求自110年3月1日起至112年12月15日止，每月1萬5,000元之監護人報酬共47萬2,500元，及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均為被告所不爭執，均堪認定。

　 5、從而，原告主張自109年3月26日起至112年10月16日瞿渝華死亡為止，為瞿渝華處理支付各項醫療輔助耗材費用、雜費、看護費用、系爭不動產修繕費用及得請求監護人報酬及其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尚未動支之金額等，合計金額為545萬8,704元（計算式：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原告匯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尚未動支之金額2萬3,168元＋醫療輔助耗材費用10萬1,120元＋附表二雜費30萬7,807元＋附表三看護費用141萬6,897元＋附表四修繕費用313萬7,212元＝545萬8,704元）。

（二）被告得以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金額25萬1,315元主張抵銷：

　　　原告為瞿渝華代墊支出之金額共545萬8,704元，已如前述。被告抗辯依瞿渝華台銀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65-287頁），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09年2月26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仍有持續匯入勞保老年年金27萬6,263元以及重陽禮金、存款利息共1萬456元，且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2月5日尚有結餘41萬3,363元，扣除原告主張為瞿渝華支付109年看護費用33萬8,500元、及醫療輔助耗材費用2萬5,006元後，尚有33萬6,576元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原告對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後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被告得主張抵銷一節，並不爭執，僅主張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款10萬元至瞿渝華台銀帳戶，而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0日結餘僅10萬1,331元，由此可看出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屬瞿渝華之財產，於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後，僅餘1,331元，顯然瞿渝華台銀帳戶內109年12月30日前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金額均已用罄，被告得主張抵銷之數額應以瞿渝華台銀帳戶110年1月1日起所匯入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共23萬9,387元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1頁）。經查，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所示，於109年12月30日餘額10萬1,331元，若扣除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匯入之10萬元，僅餘1,331元（見本院卷一第270頁），足認瞿渝華台銀帳戶於109年12月31日前所匯入之款項確實均已用於支應其照護之必要費用無訛。而原告本件請求金額大致為110年1月以後代墊支出之款項，是以，原告基於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起迄至113年1月15日銷戶為止所匯入之補助津貼，已與原告逐次匯入之金額一併用於支付瞿渝華所必要之各項費用，而自認應於本件請求金額中扣除一節（見支付命令卷第3頁背面），洵屬有據。經本院核對瞿渝華台銀帳戶明細資料，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銷戶止之期間，非屬原告所匯入之款項明細如附表五所示，總金額為25萬1,315元，準此，原告為瞿渝華支出款項中，既有25萬1,315元係由瞿渝華台銀帳戶內如附表五所示之勞保老年年金、重陽禮金、存款利息等屬瞿渝華之財產所支出，自應將該款項扣除。則被告得以如附表五所示金額25萬1,315元主張抵銷，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數額，顯為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20萬7,389元（計算式：545萬8,704元－25萬1,315元＝520萬7,389元），含監護人報酬47萬2,500元及其他為瞿渝華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自得依系爭裁定及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瞿渝華償還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惟因瞿渝華已死亡，被告為其唯一繼承人，故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之範圍內給付原告520萬7,389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代墊款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支付命令狀繕本於113年4月29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戶籍地所在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見支付命令卷第35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該寄存送達自113年4月29日起，經10日即113年5月10日發生送達效力，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於繼承瞿渝華遺產範圍內，給付原告520萬7,389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對被告就訴請返還代墊款部分。係在單一聲明下，為同一之目的，依無因管理、繼承或不當得利、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依其單一之聲明而為裁判，此為訴之選擇合併。而本院就此部分聲明，既已依無因管理及繼承法律關係准許原告請求，即無庸審酌不當得利請求權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七、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系爭不動產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分之1 2 新北市○○區○○段000 ○號建物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 號4 樓） 全部 

附表二：雜費項目

編號 日期 明細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109年8月6日 雙和醫院醫療費 3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1頁 2 109年8月10日 亞太手機-109/7 7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2頁 3 109年8月31日 自來水費7/2-8/31 574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3頁 4 109年9月26日 三總病歷影印 5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4頁 5 109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6 109年11月27日 相片 22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5頁 7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之仲介費 8,0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5頁 8 109年11月2日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就業安定費（檢疫費用） 1萬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177頁 9 109年11月 外籍看護YULITA SUDARMI健保費 1,058元 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10 109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09/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6頁 11 110年1月6日 亞太手機-109/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8頁 12 110年2月8日 109年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49頁 13 110年2月17日 亞太手機-110/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0頁 14 110年2月18日 110/1-2 月設備維持費 280元  15 110年2月18日 110/1-2月接電費 400元  16 110年2月23日 就業安定費 1,08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1頁 17 110年3月11日 亞太手機-110/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5頁 18 110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4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6頁 19 110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0 110年6月21日 電費-110/06 10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7頁 21 110年8月12日 抗告費 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59頁 22 110年7月8日 亞太手機-110/06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1頁 23 110年8月9日 亞太手機-110/07 596元  24 110年8月10日 電費-110/08 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2頁 25 110年9月10日 亞太手機-110/08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4頁 26 110年10月7日 亞太手機-110/09 596元  27 110年10月25日 電費-110/10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6頁 28 110年1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0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5頁 29 110年11月30日 110年度地價稅 2,50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0 110年12月10日 電費-110/12 8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7頁 31 110年12月3日 自來水復水費 6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8頁 32 110年12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69頁 33 111年1月10日 亞太手機-110/1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1頁 34 111年1月28日 111/01水費 54元  35 111年2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1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2頁 36 111年2月25日 111/02電費 84元  37 111年3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2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3頁 38 111年3月10日 111/03水費 136元  39 111年4月8日 亞太手機-111/03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5頁 40 111年5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4 596元  41 111年5月19日 111/05水費 15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6頁 42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1,227元  43 111年5月26日 中華電信復話費 8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7頁 44 111年6月9日 醫療證明 200元  45 111年6月10日 亞太手機-111/05 59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8頁 46 111年6月10日 111/06電費 86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79頁 47 111年6月24日 耕莘醫院醫療費用 315元  48 111年6月30日 亞太手機-111/06 34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0頁 49 111年7月13日 111/07水費 157元  50 111年8月29日 111/08電費 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1頁 51 111年9月28日 111/09水費 157元  52 111年10月26日 111/10電費 27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2頁 53 111年12月9日 111/12電費 86元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 54 111年12月16日 士林地院裁判費 5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0頁 55 112年1月31日 112/01水費 3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5頁 56 112年2月26日 112/02電費 20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6頁 57 112年3月31日 112/03水費 16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7頁 58 112年4月12日 三總費用收據（特殊材料費） 2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8頁 59 112年5月31日 112/05水費 17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89頁 60 112年6月26日 112/06電費 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0頁 61 112年8月18日 112/08電費 25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193頁 62 112年9月19日 律師費 5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1-192頁 63 112年9月26日 112/09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193頁 64 112年10月9日 平口褲、襪 259元 見本院卷一第194頁 65 112年10月11日 全家福-鞋 1,885元  66 112年10月12日 全家福-襪 76元  67 112年10月16日 三總醫療費用 2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195頁 68 112年10月16日 往生用品費 1,150元 見本院卷一第196頁 69 112年10月18日 寄發訃聞郵資 203元 見本院卷一第197-200頁 70 112年10月18日 禮儀社費用 6萬元 見本院卷一第201-204頁 71 112年10月25日 禮儀社費用 6萬4,700元  72 112年10月21日 誦經場地費 1,6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5頁 73 112年10月25日 112/10電費 23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74 112年11月6日 禮儀社費用 2,9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7頁 75 112年11月7日 112年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08頁 76 112年11月9日 112/11水費 136元 見本院卷一第209頁 77 112年11月20日 112/7-9 月勞動部就業安定費 1,742元 見本院卷一第210頁 78 111年11月30日 111年度地價稅 2,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11頁 小計   30萬7,807元 （本院卷二第157-160頁原告附表二總金額計算有誤，原告於114年11月3日當庭更正，見本院卷二第240頁）  

附表三：看護費用

編號 看護姓名 看護期間 支出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1 YULITA SUDARMI 109年11月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1萬4,175元 見本院卷二第181頁 2 Anny 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26日 （共906日） 132萬6,0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33-145頁即本院卷二第105-129頁 3 OB 112年6月25日起至112年7月22日 7萬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48頁 4 Sattyah 112年7月21日起至112年7月26日 6,22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3頁 總計   141萬6,897元  

附表四：系爭不動產清理修繕費用

編號 種類 日期 金額 公司名稱/明細 證據資料 1 發票類 111年4月9日 2萬5,00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1頁 2  111年5月27日 5萬4,18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2頁  3  111年6月10日 5萬5,236元   4  111年6月24日 4萬3,36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3頁  5  111年7月25日  2萬8,245元   6   2萬7,82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4頁  7   3萬6,750元   8  111年8月25日 2萬5,27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5頁  9  111年9月11日 2萬9,584元   10  111年12月7日 5萬1,03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6頁  11  111年12月20日 3萬9,911元   12  111年12月26日 7萬2,135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7頁  13  112年1月7日 6萬4,168元   14  112年8月23日 42萬46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08頁 15  112年5月2日 9萬4,500元 正泰興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09頁 16  112年5月5日 8萬4,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0頁  17  112年5月9日 9萬6,600元   18  112年5月18日 2萬1,0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2頁 19  111年12月20日 21萬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1頁  20  111年11月 3萬4,650元   21  112年5月11日 480元 弘霖五金百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3頁  22  112年5月24日 45元   23  111年9月30日 5萬7,824元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4頁 24  111年12月30日 3萬6,993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216頁 25  112年1月13日 76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15頁 26  111年12月26日 11萬7,615元 浩漢實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7頁  27  112年5月19日 7萬6,483元   28  111年10月6日 5萬4,600元 翔輝玻璃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18頁  29  112年5月29日 4萬1,515元   30  111年12月2日 1萬5,750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19頁 31  111年12月12日 7,3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0頁  32  111年12月17日 5,250元   33  111年12月27日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1頁  34  112年2月20日  1萬4,700元   35   1萬5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2頁  36  112年2月28日  5,250元   37   5,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3頁  38  112年3月22日  1萬4,175元   39   8,40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4頁 40  111年7月20日 7萬9,294元 羚楷貿易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25頁  41  112年5月2日 4萬360元   42  111年8月3日 1,394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26頁 43  111年8月9日 8,442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7頁  44  111年8月19日 1萬9,450元   45  111年8月30日 991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8頁  46  111年11月11日 1,953元   47  112年7月20日 1萬9,8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29頁 48  112年5月9日 1,166元 台璜水電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0頁  49  112年5月10日  715元   50   937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1頁  51  112年5月11日 3,911元   52  111年7月30日 1,407元 銘丰金屬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2頁 53  111年8月4日 1,428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3頁  54  111年8月31日 578元   55  111年9月8日 1,250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34頁  56  111年9月15日 399元   57  111年7月3日 300元 特力屋  見支付命令卷第235頁  58  111年8月28日 595元   59  111年8月29日 4,498元   60  111年9月6日 6,080元   61  111年12月1日 5,000元 全威電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6頁  62  111年12月29日 4,043元   63  111年11月29日 780元 得和油漆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7頁  64  112年1月 160元   65  111年9月2日 1萬300元 慶華電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38頁  66  112年3月2日 5,600元   67  111年8月9日 3萬8,714元 川榮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39頁 68  112年5月8日  1萬1,639元  見支付命令卷第240頁  69   8,269元   70  112年5月12日  525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1頁 71   195元   72  112年5月24日 662元 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2頁  73  112年7月13日 3,024元   74  112年5月20日 8萬6,100元 漢全營造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3頁  75  111年6月15日 3,990元 潔適能害蟲防治有限公司  76  111年11月28日 575元 中央電器材料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44頁  77  111年12月1日 6,620元 荃薪建材五金行  78  111年12月5日 198元 金光興號 見支付命令卷第245頁  79  112年5月9日 600元 大富電器行  80  112年5月16日 1萬5,000元 石記實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46頁  81  111年11月 4,768元 大地瓦企業有限公司  82  111年10月14日 2萬8,560元 綠的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47頁  83  112年5月22日 578元 高興企業有限公司  84  111年8月16日 199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8頁  85  111年3月26日 142元   86  111年2月15日 20元 大日開發中和國小停車費  87  111年3月26日 268元 永利藥局  88  111年9月17日 52元 7-11  見支付命令卷第249頁  89  111年5月19日 190元   90  112年5月15日 125元 內行家  91  112年8月30日 3萬6,816元 晟灃室內裝修工程行    小計 2,46萬806元    92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814元 餐費 見支付命令卷第251頁  93  　 580元 餐費-3/4.3/5  94  　 500元 餐費-2/25.3/1  95  111年8月9日 2,250元 棧板-劉三五金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2頁  96  111年9月15日 480元 順立鎖印行  97  112年3月3日  1,900元 水槽面-亞豐舊貨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253頁  98   240元 餐費-3/3  99  112年4月6日 2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100  112年4月20日 100元 餐費-吉緣企業社 見支付命令卷第254頁  101  112年5月13日 220元 餐費-香港荃灣燒臘店  102  112年5月20日 150元 磁磚清潔劑-忠誠五金行    小計 7,434元   103 其他單據（支出證明單、估價單等） 110年11月2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8頁  104  110年12月4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0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6  110年12月25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59頁  107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08  111年1月6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09  111年1月15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0頁  110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1  111年2月12日 1,0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2  111年2月17日 130元 太空包-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1頁  113  111年3月26日 650元 餐費-呈信永貞店  114  111年2月26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15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2頁  116  111年3月5日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17  111年3月12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18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3頁  119  111年3月19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0  111年4月4日 5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1  111年4月9日 480元 餐費-泰國妹妹 見支付命令卷第264頁  122  111年4月20日 2,200元 謝育霖-垃圾  123  111年4月30日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4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5頁  125  111年5月7日  1,6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26   1,800元 工資-何先生  127  111年5月18日 2,0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6頁  128  111年5月19日 1,2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29  111年5月20日 1,700元 工資-林麗欽/0000-000000  130  111年6月15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見支付命令卷第267頁  131   7,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2   160元 遮雨布-友信建材五金行-00000000  133   360元 防水劑-世界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68頁  134  111年6月28日 180元 帆布-世界五金行-0000-0000  135  111年7月14日  2,500元 工資-程渚白  136   2,200元 工資-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69頁  137  111年7月15日 8,450元 睿豐鋼品有限公司-00000000  138  111年7月22日 108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0頁  139  111年7月24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140  111年8月6日 1萬2,000元 鐵工-林耕平 見支付命令卷第271頁  141  111年8月7日  1,500元 工資-程渚白  142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43  111年8月10日  1,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2頁  144   4,500元 租用起重機-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145   2,150元 工資-沈勢展  146   3,272元 工資-徐家廣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3頁  147  111年8月15日 850元 白扁線-真的好有限公司0000-0000  148  111年8月16日 1,700元 工資-劉先生  149  111年8月17日 2,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74頁  150   200元 膠-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151   2,500元 設計圖-劉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75頁  152  111年8月18日 830元 ab膠-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53  111年8月19日 1,000元 材料-開宇電器行-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6頁  154   590元 鋁管-嘉源五金有限公司-0000-0000  155  111年8月15日 9,800元 鋼管-開宇電器行-0000-000000  156  111年8月26日 1萬元 垃圾運送-鄭勝仁 見支付命令卷第277頁  157  111年8月30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8  111年8月31日 1,000元 工資-程渚白  159   160元 接著劑-元泉五金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8頁  160  111年9月1日 230元 刷子-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161  111年9月5日 8萬元 木工-華春蓬  162  111年9月6日 950元 油漆材料-得和油漆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79頁  163  111年9月13日 4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4  111年9月14日 52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165   8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66   650元 噴漆-高興企業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0頁  167  111年9月15日 130元 免釘膠-金光興號-0000-0000  168  111年9月18日 550元 劉三五金行  169  111年9月17日 180元 保護板-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1頁  170   1,000元 修天車-陳先生  171  111年9月20日 1萬7,000元 鐵工-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2頁  172  111年9月22日 1,040元 劉三五金行  173  111年10月2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174  111年9月26日 6,000元 防漏鐵工工程-杜展僑-00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3頁  175  111年9月27日 3,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6  111年10月4日 1,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77  111年10月15日 1,1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84頁  178  111年10月26日 3,290元 抽風機  179  111年11月12日 100元 螺絲-金光興號-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5頁 180  111年11月19日 1,9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6頁  181  111年11月28日 1,5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2  111年12月5日 2,000元 工資-林先生  183   2,500元 工資-何先生 見支付命令卷第287頁  184  111年12月7日 3,4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5  111年12月9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86  111年12月10日 150元 世界五金-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8頁  187  111年12月14日 5,9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88   440元 餐費-王太郎等4人  189   9,000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89頁  190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191  111年12月23日 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2  112年1月3日 270元 免釘膠-銘丰金屬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0頁  193  112年2月4日 2,400元 工資-何先生  194  112年2月6日 2,700元 工資-何先生  195  112年2月17日 1萬元 鑫泉起重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1頁  196   2,500元 混合物-石記  197   2,0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198  112年3月1日 300元 高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支付命令卷第292頁  199  112年2月25日 66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0  112年3月1日 330元 鋁管-金光興號-00000000  201  112年2月25日 360元 麻-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3頁  202  112年2月27日 5,600元 鋼管等  203  112年2月28日 2,000元 工資-阿寶 見支付命令卷第294頁  204  112年3月1日 1,580元 木工師中午便當  205  112年3月3日 170元 6分-建林室內裝修木材行-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5頁  206  112年3月4日 240元 發泡劑-世界五金-00000000  207  112年3月10日 1,700元 工資-謝大哥/陳秀枝 見支付命令卷第296頁  208  112年4月6日 4,400元 工資+餐費  209  112年4月8日 1,000元 工資-王太郎  210  112年4月20日 2,345元 清垃圾 見支付命令卷第297頁  211  112年5月5日 1,700元 工資-大台北  212  112年5月6日 6,500元 工資-陳  213  112年5月12日 2,200元 搬物品 見支付命令卷第298頁  214  112年5月13日 1,900元 清潔工-林  215  112年5月14日 4,900元 5/11-13工資-林麗欽  216  112年5月19日 120元 嘉住水電材料有限公司-00000000 見支付命令卷第299頁  217  112年5月20日 1,900元 工資-謝  218  112年5月21日 2,000元 補磁磚  219  111年9月22日 6萬8,8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0頁 220  112年5月17日 1萬2,000元 華春篷0000-000000(木作) 見支付命令卷第301頁  221  112年3月9日 7萬5,600元 涂春桃、林明貴0000-000000(木作)  222  112年4月19日 3萬7,300元 黃紹欽-中和地磅  223  112年5月10日 180元 水泥砂(5kg).清潔劑-龍城建材 見支付命令卷第302頁  224  112年4月20日 1萬2,000元 石記-混合物1台  225  112年5月15日 8,000元 石記-混合物2.5米  226  112年7月20日 8,400元 鐵工陳志忠 見支付命令卷第303頁  227  112年3月7日  36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28   335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4頁  229  112年3月10日 292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0  112年7月14日 27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見支付命令卷第305頁  231  112年7月17日 90元 建林室內裝修林材行  232  112年3月4日 750元 聯亞五金建材行 見本院卷一第355頁 233  111年7月26日 7萬5,970元 凱強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07-409頁 234  111年12月7日 1萬5,000元   235  112年1月3日 530元 大來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236  112年5月10日 6,000元 富巃實業有限公司 見本院卷一第413頁   小計 66萬8,972元     總計 313萬7,212元   

附表五：瞿渝華台銀帳戶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非原告匯入之項目、金額

編號 存款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本院卷一） 1 110年1月28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第271頁  2 110年2月25日  6,619元  3 110年3月30日  6,619元 第272頁  4 110年4月29日  6,619元  5 110年5月28日  6,619元  6 110年6月21日 存款息 32元 第273頁  7 110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8 110年7月29日  6,619元 第274頁  9 110年8月30日  6,619元  10 110年9月29日  6,619元  11 110年10月28日  6,619元 第275頁  12 110年11月29日  6,619元  13 110年12月21日 存款息 29元 第276頁  14 110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15 111年1月27日  6,619元  16 111年2月24日  6,619元 第277頁  17 111年3月30日  6,619元  18 111年4月28日  6,619元 第278頁  19 111年5月30日  6,619元  20 111年6月21日 存款息 36元 第279頁  21 111年6月29日 物價調整 444元  22  勞保老年年金 6,619元  23 111年7月28日  7,063元  24 111年8月30日  7,063元 第280頁  25 111年9月21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26 111年9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27 111年10月28日  7,063元 第281頁  28 111年11月29日  7,063元  29 111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12元 第282頁  30 111年12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1 112年1月19日  7,063元  32 112年2月23日  7,063元 第283頁  33 112年3月3日 廢車回收 2,300元  34 112年3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第284頁  35 112年4月1日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6,000元  36 112年4月27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37 112年5月30日  7,063元 第285頁  38 112年6月21日 存款息 149元  39 112年6月29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0 112年7月28日  7,063元 第286頁  41 112年8月30日  7,063元  42 112年9月27日  7,063元  43 112年10月18日 重陽禮金 1,500元  44 112年10月30日 勞保老年年金 7,063元  45 112年11月29日  7,063元  46 112年12月21日 存款息 183元 第287頁  47 113年1月15日 存款息 32元  小計   25萬1,315元  





